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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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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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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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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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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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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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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勞訴字第27號
原      告  吳博璿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複代理人    卓映初律師
            張仁興律師
被      告  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保德信國際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康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複代理人    徐榕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肆萬壹仟參佰柒拾參元，及自民國108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肆萬壹仟參佰柒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新任法定代理人於得為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0年8月10日經經濟部核准變更為丁○，以及被告公司更名為「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保德信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有被告公司最新變更登記事項表及經濟部核准函可證，其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為：「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5,48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⒋被告應給付原告1,007,9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09年7月17日提出民事訴之聲明變更暨準備七狀，茲就聲明第2項金額變更為648,664元、第4項請求被告給付短付薪資1,007,916元之金額變更為879,980元，均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予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89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提供勞務，擔任被告公司營業處協理。於108年1月16日，原告突受被告告知，有同仁以不具名方式申訴原告有霸凌行為，原告雖不明所以，然為釐清事實並還己身清白，乃於同年月17日配合被告調查人員之詢問，然被告公司相關人員進行詢問當時，僅表明需進行錄音以利稽核主管會後撰寫本案之調查結案報告，就實際進行調查時從未向原告告知遭人指控於何時、何地、對何人進行何種具體不當行為，僅不斷以「是否曾經對同事大聲講話？」、「是否曾於工作時製造同事壓力？」等空泛問題要求原告回答，即使原告一再否認該等指控，被告仍未為任何具體說明即結束本次調查，會後原告亦未取得任何調查或結案報告。該次會議結束後，原告更主動表明希望能向原告任職之營業處就本案對所有任職同仁進行問卷調查，俾得釐清誤會，被告雖於同年1月28日同意原告建議進行問卷調查，惟所詢問題不僅與原告建議方向完全不一致外，問卷統整結果亦未通知原告有辨明之機會。其後，原告竟於同年3月7日，無預警接獲被告告知：原告因構成職場心理及語言暴力事件，被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及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4款規定，決議自108年3月21日起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云云，當下被告更派員強行要求原告立即離開工作場所，拒絕原告之勞務提供，更要求原告當場簽立日後願放棄採取任何法律行動之協議書，原告堅不同意且要求被告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被告仍再三推託，並將原告驅離。被告至今仍未具體說明據以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之事實依據，實質上形同未告知終止勞動契約事由，其108年3月7日之解僱通知不生效力，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應繼續存在，且原告亦否認有被告指涉之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及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之情形。
  ㈡被告於108年3月7日「一心處處經理甲○○懲戒案」函載有被告係於107年9月起即接獲檢舉（惟原告否認有語言霸凌行為），顯見被告於107年9月間即已知悉本件情事，至遲亦得於108年1月28日進行問卷調查後完成本案之基礎事實認定，惟被告竟於108年3月21日方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顯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所規定「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之除斥期間規定，被告所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對原告不生效力，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應繼續存在。
  ㈢兩造間僱傭關係既繼續存在，原告本於有效存在之勞動契約，自108年3月21日起每月得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薪資648,664元；並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又被告短發原告108年1月份薪資為350,000元、108年3月份被告公司之短發原告薪資529,980元，合計短發薪資879,980元。
  ㈣被告對原告所為之107年3月2日第一次懲處，於作成決定前，未依被告公司當時施行之修正前〈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給予原告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簡言之，該懲處係於未詢問原告意見或向原告釐清事實之情況下逕自作成，原告根本無任何為己身清白辯駁之機會，即遭被告為該不合理之懲處，原告雖依被告之規定提出申復，然被告並未就原告提出之證人名單進行詢問，仍維持原懲處決定，明顯與被告〈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中：應給予當事人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及應訪談當事人且以書面記載當事人訪談內容並經當事人簽名確認之規定有違，該懲處實無拘束原告之效力。即使不論本次調查事件有無合乎被告修正前〈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揆諸我國法令也明確要求雇主應採取必要預防措施以及建立事件處理程序，既被告之調查程序已不合乎其內部規範要求，復以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就相關備置文書被告公司有提出之義務，是以，被告應證明就系爭調查過程形式上皆合乎前揭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令。
  ㈤就化名「吳正義」之匿名人士檢舉信件內容，表示因原告之管理行為導致許多人離開、甚至產生身心疾病云云，並非事實，更未有任何舉證，實際上，原告自105年至107年間任職單位，就被告以無記名方式舉行之年度滿意度調查均屬績優單位，104年起更為連續4年之全國年度業績競賽處經理第一名，榮獲最優秀處經理，所擔任單位主管之一心營業處之人員留任率更為全公司數一數二，離職率極低，於6年期間，不僅輔導3位業務經理晉升處經理，更培育9位壽險顧問晉升業務經理，原告之工作績效實屬被告來台設立30年來第一名的處經理，足見原告之管理領導風格雖屬嚴格然確有成效(倘被告公司為否認，原告將再向鈞院提出調查證據聲請），若原告真是無理且會以暴力方式脅迫員工之主管，所任職之營業處為何業績長年為第一名且離職率甚低？該員之舉報內容顯有違反被告〈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舉報內容不得有不實陳述或黑函之規定。
  ㈥又業務單位對業務人員需進行每季考核制度與要求人員出勤管理和業務品質規範，部門業務主管、如原告，既負責上開工作等履行及績效要求，工作性質原本就容易受業績無法達成、或出勤與業務品質不佳的同仁所不喜，原告不否認是嚴格要求下屬完成應盡工作目標之主管，對於未達成工作內容、工作能力及業績均不佳之下屬於例行檢討會議中有所要求與督促時，亦有使用較為嚴厲言詞之可能，然而，原告未有任何貶損其人格之意圖。細譯該兩段錄音內容，雖有部分不當之言語，然而，由前後文脈絡觀之，大都係原告係在檢討單位業績情緒激動時之發語詞，並未刻意針對任何與會者，被告也將原告以手拍白板強調內容之聲音誤為原告大力以物品敲桌，甚且，被告調查人員亦於調查報告中作出匿名檢舉人提供之107年12月18日會議錄音內容「如果是前後文連貫，尚在可接受範圍。」等判斷，被告公司恐有忽略原告發言內容之緣由及脈絡，率將肩負單位業績壓力之原告要求單位同仁改善工作表現、精進業績表現等會議發言逕自認定為職場霸凌之誤會，日後更有使得願意積極督導與管理工作之主管產生寒蟬效應，而對於員工工作績效漠視與消極管理之可能。
  ㈦原告嚴正否認有任何干擾問卷調查，或要求部門同仁應如何回答問之不正當行為，就108年1月28日所進行之問卷調查爭議部分，如原告起訴狀所述，雖係原告主動要求被告進行問卷調查釐清真相，然被告僅提出自行統整之表格，而未提出實際至一心處進行問卷之問題設計與內容，原告更經同仁告知，被告公司於作問卷調查前，就已告知部門同仁發放問卷之目的就在於想得知原告對部門同仁之霸凌行為等進行調查前即先預設立場之發言，更無法信賴被告是否曾於問卷問題設計進行誘導，是否確實保持客觀中立，被告更忽略回收問卷中有高達15份問卷明白表示對於一心處或主管領導風格正面之意見，試列舉數例如下：1.「喜歡目前營業處的環境」；2.「個人認為業務單位本來就應該有嚴格的監督與管理不然如何有業績?一心處的管理職給予有效的訓練，應該給予獎勵，而不是因為黑函而抹煞他們的努力，希望公司能針對這次事件好好處理，否則只是打擊一心處同仁士氣而已。」；3.「AM(即原告)很努力做他應做的工作，較嚴格的要求與LP的期待有差異，但不至於霸凌，不適當的調查對管理職造成傷害公司損失。」；4.「此次黑函案件，公司的處理模式不合理且危險，不具名之申訴無法取證，公司對被申訴者只能做無罪推論，不能不具名之黑函取證困難，大動作到營業處廣發問卷調查，此作法相當於總公司當著全營業處同仁之面職場霸凌被申訴者，感覺不妥，請三思！」；5.「若這麼適合TAPLP發展的環境，還要因為認真的督導管理被莫須有、不明所以，甚至沒有受害人的黑函攻擊的話，情何以堪!保德信尊重每一個意見的同時，是否也可以保護愛惜這些為保德信衝鋒陷陣，認真做好督導管理工作的人呢！否則只會讓保德信成為不說真話，自欺欺人的公司，何來改變台灣壽險業的願景呢？」。
  ㈧證人乙○○所述與事實顯然不符，而證人丙○○證述其任職一心營業處期間，原告係擔任該處之AM，此期間業績非常好，連續四年都是被告公司全國營業處中，獲得總經理盃(簡稱PTC)冠軍的冠軍營業處(參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至第5頁）。如此斐然卓越的業績，使一心營業處不像其他業績不好的營業處一樣，可能會因為業績不佳而被滅處，據此原告未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稱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證人丙○○並證稱在被告公司任職長達12年，原告最認真負責，也很敢激勵員工，一心營業處是其任職被告以來員工定著率最高的一個營應處。反之，在108年3月被告違法解僱原告知後，一心營業處之業績一落千丈，由第一名掉到最後一名，不管SM或LP同事流失很多(參見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5頁至第9頁）。若一心營業處確如被告指稱，係因原告有霸凌情事而造成該處人員流失，在原告離職後又豈會流失更多人員？此外，證人丙○○亦稱原告完全沒有對他有任何職場霸凌之情事，亦未曾聽聞原告有對其他同事有職場霸凌之情事，108年1月被告公司總公司有到一心營業處做問卷（被告公司除了發問卷以外，並沒有其他調查方式），原告也請全部的一心營業處同仁要配合，當天原本原告來不及回辦公室，但原告確請SM轉達，請其務必進辦公室配合參加會議，因為總公司會派人發問卷（參見本院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8頁至第9頁），可知原告非但沒有妨礙調查之情事，反而是請同仁要配合調查，以釐清真相，以昭清白，是被告指稱原告有妨礙調查之情事，並非事實，不可採信。
　㈨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648,66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⒋被告應給付原告879,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自89年8月1日起任職被告公司，95年2月1日起調任至被告一心處，並自102年2月1日起擔任一心處「營業處經理」（公司內簡稱AM），為營業處最高主管，負責帶領一心處內所有業務經理（公司內簡稱SM）、壽險顧問（公司內簡稱LP）。原告身為營業處最高主管，卻長年有職場霸凌之情事，經106年10月6日受一心處壽險顧問申訴有長期言語霸凌之行為，經被告職場暴力審議小組委員會調查後，認定已構成職場心理及言語暴力，依外勤員工工作規則第17條第2項第5、9、15款等規定，決議給予原告申誡之處分，並自107年2月1日起至107年7月31日起不得參與晉升、甄選、競賽及表揚，且提出被告107年3月2日懲處函為證。
　㈡被告透過107年度上開懲處及後續輔導、教育訓練，原期待原告能改變管理作風徹底避免可能涉及職場霸凌之言行再次發生。不料，107年9月間被告美國總公司道德信箱再次收到針對原告有職場霸凌的匿名檢舉，被告也於107年11月26日、107年12月11日、107年12月10日、107年12月24日陸續收受化名「吳正義」者107年11月26日至108年1月3日間往來電子郵件，具體檢舉原告職場霸凌之行徑。被告為求慎重，除參考化名「吳正義」者所提供之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兩段錄音檔進行調查外，先於108年1月17日訪談原告本人，經原告一概否認有不當言行，而該錄音中錄到原告有多次「他媽的」、「我想打你」的類似言論，甚至有髒話「幹」、「幹你娘」言詞，也的確有拍桌聲，顯然已有損下屬人性尊嚴、並破壞辦公秩序與氣氛。
　㈢被告復於108年1月28日至一心處發放48份問卷，經道德主管108年2月11日統計，發放後共回收34份（2份是空白無效問卷），其中4份表明自己曾經遭受原告語言暴力或心理暴力，1份則指出原告108年1月31日對他人有涉及職場霸凌之言論。問卷中更指摘原告有具體發言「你是豬啊」、「幹你娘」、「去死」等詞，並有摔東西、拍桌、拍打下屬等肢體動作，導致下屬感到受脅迫、生氣、害怕、受歧視等負面感受，確實傷害了部分下屬。以上證據與110年9月14日證人乙○○當庭證述之內容得互為對照，已足顯示原告實有對下屬職場暴力之惡行，顯然牴觸被告所定之行為準則關於「互相尊重」、「公平對待員工」等營造公平互重職場環境的要求，並已構成「職場霸凌」，及對下屬的「重大侮辱」，其嚴重性，至為明顯。
　㈣被告公司強調基於霸凌零容忍之立場，自不得容許以業績要求為藉口，對一心處同仁施以「你是豬阿」、「切腹自殺」或「幹你娘」，甚至對女性員工預先請假直接表示「不要培養女性主管，她不會把工作擺第一位，都是小孩跟家庭為優先」，甚至拍桌、寫下勞基法與公司內部規則不容許之自願離職切結書，種種言行已屬損害被告公司員工人格權之範疇，顯已達到職場霸凌之地步。且原告所為均非個案，而是長年常態發生，此種情形已讓一心處同仁感受到身心壓力，且對於工作並無任何幫助。足見原告對於職場中涉及職場暴力之情緒性言行舉止，並無改善，具高度再犯可能性
　㈤又原告於公司108年1月28日發放問卷前，即曾於管理職會議、及BTP課程中強力要求下屬於問卷或訪談中必須否認原告有職場霸凌等，甚至強硬地指揮回答內容，加上原告有追查申訴人身分之行為，讓下屬均懼怕受報復而畏懼於填答問卷，此亦是導致被告發放問卷回收率不高、填答結果未能完整呈現霸凌事實之原因，原告試圖追查申訴人身分、揚言報復、施壓下屬不實填答問卷、妨礙公司調查之行為，其顯然不願改善其不當言行，且被告為落實霸凌零容忍之目標，保護其他受霸凌者，防止人才流失、員工身心健康耗損、受檢舉訴追之法律風險等不利影響。此明顯牴觸行為準則關於「我做事秉持誠信」、「展現高道德標準」、「行為合乎道德」等強調誠實、誠信的要求，更嚴重破壞勞資間信賴關係。
　㈥基於以上調查結果，被告通路支援處副總經理〇〇〇108年3月6日提出調查報告，同日被告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綜合相關事實討論後，認定原告構成職場暴力，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規定解僱原告，並於108年3月7日通知原告108年3月21日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雖事後於108年3月15日向被告提出書面申復，惟經被告108年3月25日召開懲戒委員會申復會議，並通知原告本人列席陳述意見，但原告僅逕自向委員會發問10個提問後，即片面直接離席，未提出任何有利自己的新事證，懲戒委員會即決議維持原議，並通知原告結果。
　㈦綜上，原告職場霸凌之行為及妨礙被告公司調查之行為，違背被告基於行為準則等工作規則對原告之要求，明顯喪失被告要求誠信的基本道德標準，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重大侮辱及同條第4款的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解僱要件。從上開事實過程觀之，客觀上，已難以期待被告與原告繼續維持僱傭關係，則被告採取解僱之最後手段，自屬合理適當。
　㈧被告雖於107年9月間開始接獲檢舉，但因為是匿名，缺乏具體事證，難認已「知悉」，當不因公司收到匿名檢舉即起算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直至107年11月26日化名「吳正義」者來信再次檢舉，並描述日期、時間、原告不當言行，甚至提供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兩段錄音檔，被告方有進行進一步調查之可能性。而被告前後經與化名「吳正義」者陸續通信聯絡取得錄音檔並聽取、研擬問卷及訪談計畫、108年1月17日訪談原告本人、108年1月28日至一心處發放問卷、108年2月11日統計已回收問卷、108年2月14至27日訪談其他一心處人員、108年3月5日第二次訪談原告本人、108年3月6日作成調查報告（見被證5第1~2頁案件調查時間過程表），並於同日經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決議認定原告構成職場暴力，可知被告為求慎重、亦為避免原告受冤枉，故善盡調查之能事。是所謂雇主「知悉」之標準，應以雇主調查完成、取得確信為斷，則本件自應以被告善盡調查能事後，作成調查報告並提交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決議通過之108年3月6日，作為被告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謂「知悉其情形」，而起算除斥期間之時間點。被告於108年3月7日告知原告108年3月21日終止勞動契約，自無超過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而屬合法。
　㈨原告主張被告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2項第3款、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等相關法令，對原告進行調查云云，惟職安法第6條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是規定雇主應採取保護機制，預防勞工遭受職場不法侵害等。制度本身要保護的是職場暴力的受害人，今原告是被指控職場暴力的行為人，引用上開法規為主張，實有誤會等語，資為抗辯。
　㈩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89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自95年2月1日起調任被告一心處，自102年2月1日起擔任一心處營業處經理，於106年1月1日起晉升為營業處協理，每月給付金額不固定，被告為原告提繳之退休金數額每月為9,000元。
　㈡被告美國總公司道德信箱曾於107年9月接獲投訴原告職場霸凌之匿名檢舉信函，再於107年11月26日、107年12月11日、107年12月24日及107年12月26日多次接獲以化名「吳正義」投訴原告職場霸凌內容，寄送至被告公司道德主管信箱（如本院卷一第133至141頁），並曾提供107年11月5日及107年12月25日錄音檔（被證13，外放)。
　㈢原告曾：⑴於108年1月16日經被告告知被訴職場霸凌需接受調查，並⑵於同年月17日接受被告稽核人員詢問，被告曾以上開告知、詢問及⑶於108年1月28日以對公司人員發放問卷同年2月1日回收及同年2月11日統計（如本院卷一第143頁、第290至298頁）、⑷108年2月14日至27日訪談（如本院卷一第466至477頁）、⑸108年3月5日與原告再詢問（如本院卷一第145至148頁）之方式調查，嗣經被告副總經理〇〇〇於108年3月6日提出調查報告（如本院卷一第149至155頁），被告公司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下稱被告公司懲委會）於同日認定原告構成職場暴力，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被告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以原告涉及職場心理與語言暴力，自108年3月21日起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如本院卷一第157至162頁），並於108年3月7日通知原告（如本院卷一第27至29頁）。
　㈣原告曾於108年3月15日（如本院卷一第163至166頁）對被告上開解僱決定提起申復，並出席108年3月25日被告公司懲委會會議，惟該委員會仍維持原決議（如本院卷一第167至169頁），並於108年3月29日函復原告（如本院卷一第171頁）。
　㈤原告再於108年3月29日以律師函告知不得為不利於原告之行為（如本院卷一第31至32頁），並於同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與被告於108年4月25日調解不成立（如本院卷一第33至34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及第4 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1.原告是否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終止勞動契約事由：
  ⑴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所謂之「重大侮辱」，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即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動契約之繼續存在為綜合之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暴行」，乃指強暴、脅迫之行為，自不以對共同工作之勞工之身體施以暴力之行為為限，倘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言語恐嚇或脅迫共同工作之勞工，致使共同工作之勞工心生畏懼，而難以期待雇主與實施暴行之勞工繼續維持勞動契約關係，即屬之，而得由雇主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⑵被告於107年11月26日收到化名「吳正義」的匿名人士來信道德主管信箱，自稱一心處成員，舉發原告「對於員工有情緒化、高頻率且長期霸凌的舉動，如：威脅、辱罵、大聲威嚇、拍桌、摔物品等」，並稱原告情節嚴重，已有許多人離開、甚至產生身心疾病，但大多人不敢反應、深怕受報復等語。此經道德主管〇〇〇陸續與化名「吳正義」者通信，其雖仍害怕而不願具名，但107年12月11日電子郵件補充：107年11月5日中午左右，原告「總是對員工大聲吆喝，其中不乏一些髒話（他媽的、他媽…）、威脅字眼（我想打你、你就不要做了…等等）。107年12月10日約上午8點半左右，原告「又有對管理職大聲吆喝、拍桌、大聲捶打牆壁…等狀況（隔著辦公室有非常多壽險顧問聽到，坐離比鮫近者可依稀聽到其中依然不乏髒話及其威脅言語)；另107年12月24日又以電子郵件補充當日中午約12時40分原告「對壽險顧問〇〇〇大聲咆嘯，Steve(按：即原告）：『你是豬啊！！！！！！！』、107年12月26日再次提出電子郵件補充前日即107年12月25日上午約9點左右，管理職會議室中傳出Steve大吼「幹你娘」隨後立即又有數聲金屬物品大聲敲打桌面的聲音等，並提出被告道德主管〇〇〇與化名「吳正義」者107年11月26日至108年1月3日間往來電子郵件為證（本院卷一第133至141頁）。被告之調查人員於108年1月17日側聽檢舉人所附錄音帶㈡，內容為與SM業績檢討會議，會議中原告對SM掌控業績狀況不滿意，情緒起伏頗大，似有物品敲桌子的聲音，對SM有很強的壓迫感如爆粗口，批評別人，貶低SM人格，語帶威脅。非常不合適的言語包含：「他媽的」、「幹〇娘」、「放屁」，語帶威脅：「那我要你幹什麼」、「你就是不入流的管理職」、「你說做不到PTC該怎麼辦？」（參見本院卷一第151至152頁調查報告）另被告派員於108年2月21日至2月27日訪談一心處員工，其中代號乙、丙、丁三人均指出原告對其個人有持續性的霸凌行為，主要是持續性在會議中透過言語羞辱、貶低人格，動作威嚇等要求新人培育，所帶LP的業績及SM招募目標達成等，而造成陳述人心生畏懼、害怕及痛苦。言語羞辱：「你是豬嗎？」、「去死啦」、「你要不要去死呀」、「LP離職你要不要去死啊」、「你要不要去切腹自殺啊」、「他媽的」、「你腦袋有洞嗎」；貶低人格：「不要做SM，那轉回去當LP啊」、「你的LP就是這樣被你害死的」、「以後絕對不要用女性或不要招募這種女人」、「公司不會成長就是因為你們」；動作威嚇：「摔會議資料」、「翻桌子」、「敲杯子」、「用力拍當事人的背或肩」、「要求寫切結書如業績或招募不到自願轉回當LP」（其中二位陳述人自述被迫寫下切結書）。另代號乙、丙、丁、戊、己之陳述人均指原告在情緒上容易失控，對於原告的行為均認為不妥，但都委曲求全不願舉發，尤其是管理職SM，他們認為生計全是掌握在AM手中，因為新人招募全是需仰賴AM的支援，並擔心害怕舉發原告會造成他們在公司無法生存下去。（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54頁），並提出108年2月21日訪談乙○○、同年月22日訪談〇〇〇、〇〇〇之訪談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66至477頁）。且經證人乙○○到庭證稱：「訪談紀錄跟我訪談的紀錄相符合，原告在帶領一心處同仁期間，會突然情緒失控、暴怒，對我及同仁施以言語上的侮辱，在107年7月曾在管理職會議原告情緒失控謾罵、翻桌子，把三人用的會議桌翻掉。107年12月管理職會議中，有罵三字經幹你娘。從我104年到原告單位開始，就一直持續，管理職會議裡面，10次約有3、4次會有情緒失控、暴怒、謾罵的情況。壽險顧問的會議，一個月會有大概3次的頻率對著同仁暴怒、謾罵。....對原告的情緒不確定，像一個未爆彈，前一分鐘可能好好的，下一秒鐘可能暴怒，然後罵我是豬，還有剛剛提到在管理職會議就直接罵幹你娘，這對我自己、甚至是對我媽媽都是非常大的侮辱，長期下來工作壓力非常大，因為不知道經過這一次，下一次不知道原告何時會罵人。...我在一心處期間，的確因原告言語攻擊或辱罵或不當言行有一位同仁〇〇〇離職，有四位同仁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調處。...107年的申誡與停權處分之後，原告對同仁的態度沒有改變，還是一樣，所以並沒有解決我們面臨的心理壓力。在公司進行調查之前，原告有在兩個場合明示（同仁如何回答），第一個是管理職會議，第二個是BTP的課程，...原告說我沒有對你們霸凌，你們不要亂講，不要害我。...原告有公開在管理職會議的時候一個一個問是不是你去告密的，原告私底下也找我吃晚餐，在吃飯過程中問我覺得是誰去告密的，...。原告這樣管理方式對我沒有幫助。反而在心理上形成非常大的壓力，上班或開會的前一天，壓力會特別大。」（參見本院卷二第346至353頁）足見被告係持續性地針對其所帶領之SM同仁，因績效而施加情緒壓力，並有大聲侮辱、喝叱、翻桌、摔擲文件之舉動。又經被告展開調查期間，並於管理職會議一一質問每位SM誰告的密，並要求被詢問時必須回答沒有遭到原告霸凌，已令乙○○、〇〇〇、〇〇〇感到不受尊重及心理壓力。由此可見原告確實對共同工作之勞工即乙○○、〇〇〇、〇〇〇等人長期有重大侮辱之行為，甚且於被告調查階段，仍施加心理壓力左右同仁之回答。準此，原告之上開行為不僅導致共事之SM勢必因持續處於原告威勢之下而內心感到懼怕，進而將影響其他共同工作之被告公司勞工之團隊效率與職場氛圍，顯然已難期被告採 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而繼續與原告維持勞動契約關係。是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
  2.原告是否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終止勞動契約事由：
  ⑴按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而判斷是否符合此一要件，應以勞工職務及其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商業競爭力、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作為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標準。倘勞工違反勞動契約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非以雇主曾否加以告誡或懲處為斷，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94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18號、第1227號裁判意旨參照）。
  ⑵再按勞動契約為一繼續性及專屬性契約，勞雇雙方間非僅存有提供勞務與給付報酬之權利義務關係存在。勞動關係存續中，雇主對勞工另負有保護照顧義務；勞工除提供勞務之主要義務外，尚有基於民法第148 條第2 項誠信原則所發生之附隨義務，即遵守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之約定，服從雇主之監督，忠誠履行勞動契約之義務。又被告公司之「外勤員工工作規則」（本院卷一第197至205頁）、「行為準則」（本院卷一第173至196頁）、「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不當侵害預防計畫」（本院卷一第207至210頁）、「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本院卷一第211頁）等規定，員工應遵守公司道德標準與政策，包括誠信、公平對待、互相尊重等内涵，原告均應遵守之。被告為建立自身良好企業文化，塑造優良企業價值，對所有職員均要求遵守「保德信行為準則--做正確選擇」其中包括：第2頁「我們的價值觀」規定：「互相尊重：我們海納百川，協力合作，擁有不同背景與才能的個人，均可在此貢獻所能，以獲得成長。我們是基於相互尊敬而共同合作以建立關係。我們積極傾聽，誠實發言並且公平行事。我們鼓勵員工及銷售夥伴以誠信執行業務。」第3頁提及：「行為合乎道德做事秉持誠信，依據高道德標準制定決策。…公平對待員工營造公平、專業及協力合作的工作環境。」、第4頁主管應該怎麼做：「展現高道德標準。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於組織中以身作則成為領導典範。…」、「行為務必符合保德信的最佳利益。須提升並保護保德信的品牌、名稱與商譽；行為要符合高道德標準，並立即提報道德疑慮。」、「營造『仗義執言』的文化。鼓勵公開溝通、建立信任、快速解決問題及堅守保德信的禁止報復政策，以營造讓員工勇於呈報疑慮的文化。」、第12頁揭示「公平對待員工」的應知事項「…保德信也不容許任何造成恐嚇或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及行事要點「以專業及尊嚴對待所有與保德信有關之人員…創造並維繫公開安全的工作環境。」另被告之「外勤員工工作規則」第18條規定：「工作規範1.外勤員工應遵守勞動契約、道德規範及本公司不定期增修之相關規定。」、第17條第2項第5款、第9款、第15款及第16款規定：「外勤員工有下列之一情事者，本公司得依情節輕重予以懲戒處分。…(5)對同仁惡意攻訐、誣告、偽證、實施暴行、有重大侮辱之行為或製造事端者。…（9)違反本公司道德規範，或本公司公布修正之任何保德信原則與政策。...(15)任何其他可能影響工作程序或公司權益、信譽之行為。…（16)勞基法第12條所列之行為。」第26條第1項第2、4款規定：「凡本公司外勤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2.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員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4.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再者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所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不當侵害預防計畫」，除第3條定義職場暴力外，第5條行為規範之建構明文：「1.公司聲明絕不容忍任何公司之各級主管有職場霸凌之行為...2.於内部會議及系統公布欄中，明確聲明對各種職場不法及不當侵害採取零容忍之原則。3.禁止主管與下屬間，同仁與同仁間有各種的職場不法及不當侵害行為。」附件1被告公司「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亦可見被告公司明文表示：「〜特以書面加以聲明，絕不容忍任何公司之各級主管有職場霸凌之行為…」，是依照上開工作規則、道德規範等被告公司内部規章制度，原告身為公司高階主管，且任職近19年，應知悉上開規範内容及應遵守的義務，更應以身作則。惟被告檢視匿名申訴所述情事，對照兩份錄音檔、問卷結果、勞工訪談紀錄，可證原告甫經107年3月受認定職場暴力並受懲處後，未有深切反省改善，仍持續有職場暴力行為。化名吳正義之匿名人士除上開申訴内容外，更提出有兩段錄音檔，佐證原告於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有涉及12職場霸凌之言詞，其會議中聲量巨大、甚至飆罵粗話，顯然已有損下屬人性尊嚴、並破壞辦公秩序與氣氛，以上證據與匿名申訴内容互為對照，已足顯示原告實有對下屬職場暴力之惡行。且其程度，對受到辱罵的當事人而言，可能已有構成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嫌，而可能受被害人提起刑事告訴；對被告而言，原告所為顯然牴觸《行為準則》關於「互相尊重公平對待員工等營造公平互重職場環境的要求，並已構成「職場霸凌」，及對下屬的「重大侮辱」，而可能使下屬對主管機關提出申訴、甚至依勞基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對公司造成不利之法律責任與風險，其嚴重性，至為明顯。又三名受訪談SM均提及原告於公司108年1月28日發放問卷前，即曾於會議中強力要求下屬於問卷或訪談中必須否認原告有職場霸凌等，甚至強硬地指揮回答内容，加上原告有追查申訴人身分之行為，讓下屬均懼怕受報復而畏懼於填答問卷，此亦是導致被告發放問卷回收率不高、填答結果未能完整呈現霸凌事實之原因，明顯牴觸「行為準則」關於「我做事秉持誠信、展現高道德標準」、「行為合乎道德」等被告公司強調誠實、誠信的要求。且原告於107年3月2日曾因受申訴，經被告調查後，以構成職場霸凌，違反外勤員工工作規則第17條第2項第5，9、15款為由，處以申誡以及半年不得參與晉升、甄選、競賽及表揚之懲處，該次懲處之書面通知並告誡「台端身為營業處最高主管，日後應謹言慎行，尊重同仁之感受，同時秉持本公司價值觀之體現，並禮保未來不再有先前類似行為發生」，被告已給予原告充分改善機會，其理應深切檢討改善，但本次再受申訴並調查後，卻發現原告仍常有具明顯侮辱、恐嚇意味之不當言論（該等言論之不當程度，更高於前次申訴案所調查之結果），足見原告對於職場中涉及職場暴力之情緒性言行舉止，並無改善，具高度再違反工作規則之虞，足認原告罔顧上開工作規則之道德要求，於職場中涉及侮辱下屬之情緒性言行舉止，顯不符工作規則而有使被告公司人才流失、員工身心健康後損、受檢舉追訴之法律風險等不利影響，已逾越一般公司管理所得合理忍受之範圍，應屬嚴重違反忠實履行勞動契約之義務。原告前開舉措導致兩造勞動關係之誠實信賴基礎已受到嚴重干擾破壞，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情節自屬重大，且被告之解僱與原告上開行為間係屬相當，符合比例原則，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是被告主張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洵屬有據。
　㈢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逾除斥期間？
  1.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雇主依前項第2、4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該項所謂之「知悉其情形」，依同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情形，係指對勞工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有所確信者而言，如未經查證，是否真實或屬虛偽，既不可得而知，自無所謂「知悉」可言，否則，如僅憑投訴人單方指訴，不調查審酌被訴者之辯解，或未謹慎查證，則於事實真相無清楚知悉之情形下，貿然予以解僱（終止勞動契約），殊非保障勞工之道及勞資關係和諧之法。故該30日之除斥期間，自應以調查程序完成，客觀上已確定，即雇主獲得相當之確信時，方可開始起算（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93號判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被告於107年9月即接獲檢舉霸凌，即已知悉本件情事，至遲於108年1月28日進行問卷調查完成，即已知悉，被告則辯稱：於108年3月6日因調查完畢而做成調查報告，送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戒委員會決議認定構成職場暴力，30日除斥期間應自該日起算。
  ⑶經查，107年9月間被告接獲檢舉，但因為是匿名，缺乏具體事證，難認被告已「知悉」，當不因公司收到匿名檢舉即起算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況107年11月26日，化名「吳正義」者再度檢舉，並描述日期、時間、原告不當言行，甚至提供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兩段錄音檔，被告方有進一步調查可能。被告並研擬問卷及訪談計畫、108年1月17日訪談原告本人、108年1月28日至一心處發放問卷、108年2月11日統計已回收問卷、108年2月14至27日訪談其他一心處人員、108年3月5日第二次訪談原告本人、迄108年3月6日作成調查報告，並於同日提交職場暴力審議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討論，故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除斥期間應自108年3月6日起算。是被告於同年3月7日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尚未逾該30日之除斥期間。 
  ㈣綜據前述，被告於108年3月7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為由，通知原告自108年3月21日起終止勞動契約，應為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已生終止效力，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即無理由。被告自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時起，已無給付原告薪資之義務，故原告再請求僱傭關係終止後，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各648,664元，及各自每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及按月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均無理由。
　㈤原告依兩造之勞動契約及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短發之108年1月份組織發展人力成長獎金350,000元、108年3月份529,980元，合計879,980元薪資部分：
  1.依據被告公司「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10條所規定「人力補償獎金」350,000元，係營業處内業務經理受晉升為處經理，或壽險顧問受晉升為業務經理，因此離開原營業處時，給予原營業處經理獎金以獎勵其培育管理職人才之貢獻。原告固提出被告公告107年下半年AM甄選合格名單，主張其轄下〇〇〇於108年1月28日取得轉任AM資格（參見本院卷一第452頁）。惟〇〇〇並未於108年1月即擢升為處經理，係至原告離職後，始自108年4月間起受被告任命為一心處新任處經理，故原告於108年1月份並無符合領許此項人力補償獎金之條件，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2.另原告主張短付108年3月分薪資部分，關於招募及延攬獎金135,000元部分，即「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8、9條所規定「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獎金」、「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加成獎金」(參見本院卷一第272至274頁），及持續率獎金455,861元部分，即「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6條（參見本院卷一第271至272頁），上開金額經被告合算，另扣除責任額61,733元，故原告得領取之108年3月1日至20日任職期間得領取之獎金差額應為341,373元（參見本院卷二第69至70頁）。惟被告辯稱：依「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14條規定「營業處經理一旦被終止任命，則第2條以後所述之酬佣辦法應立即停止適用，該個人並不得再以營業處經理之名領取任何酬佣、獎金獲報酬。」原告既已遭解僱，當無從適用該辦法領取處經理所得領取之酬佣、獎金。惟依據該辦法第2條第1項所載，營業處經理之報酬由下列八項組成「基本酬勞、主管津貼、生產力成長獎金、持續率獎金、保全特別獎金、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獎金、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加成獎金、人力補償獎金」，足認上開八項係屬原告之工資，被告依據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應全額直接給付。而依據前開辦法第14條，係規定終止任命後立即停止適用，故應自原告遭解僱後始停止適用，不得解為溯及於離職前停止適用。原告既自108年3月1日至20日仍為被告提供勞務，仍應適用上開規定，其請求被告按當月任職比例發放上開獎金341,373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41,3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另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6日給付原告648,664元，及各自每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及按月提繳9,000原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范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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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複代理人    卓映初律師

            張仁興律師

被      告  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保德信國際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康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複代理人    徐榕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0年9月1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肆萬壹仟參佰柒拾參元，及自民國10

8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肆萬壹仟參佰柒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新任法定代理人於得為

    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

    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法定代理人於民國

    110年8月10日經經濟部核准變更為丁○，以及被告公司更名

    為「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保德信國際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有被告公司最新變更登記事項表及經

    濟部核准函可證，其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為：「⒈確認兩

    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

    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5,486元，

    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⒊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9,

    000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

    戶。⒋被告應給付原告1,007,9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09年7月17日提出民事訴之聲明變

    更暨準備七狀，茲就聲明第2項金額變更為648,664元、第4

    項請求被告給付短付薪資1,007,916元之金額變更為879,980

    元，均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予前揭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89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提供勞務，擔任被告公司

    營業處協理。於108年1月16日，原告突受被告告知，有同仁

    以不具名方式申訴原告有霸凌行為，原告雖不明所以，然為

    釐清事實並還己身清白，乃於同年月17日配合被告調查人員

    之詢問，然被告公司相關人員進行詢問當時，僅表明需進行

    錄音以利稽核主管會後撰寫本案之調查結案報告，就實際進

    行調查時從未向原告告知遭人指控於何時、何地、對何人進

    行何種具體不當行為，僅不斷以「是否曾經對同事大聲講話

    ？」、「是否曾於工作時製造同事壓力？」等空泛問題要求

    原告回答，即使原告一再否認該等指控，被告仍未為任何具

    體說明即結束本次調查，會後原告亦未取得任何調查或結案

    報告。該次會議結束後，原告更主動表明希望能向原告任職

    之營業處就本案對所有任職同仁進行問卷調查，俾得釐清誤

    會，被告雖於同年1月28日同意原告建議進行問卷調查，惟

    所詢問題不僅與原告建議方向完全不一致外，問卷統整結果

    亦未通知原告有辨明之機會。其後，原告竟於同年3月7日，

    無預警接獲被告告知：原告因構成職場心理及語言暴力事件

    ，被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及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4款規定，決議自108年3月21

    日起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云云，當下被告更派員強行要求

    原告立即離開工作場所，拒絕原告之勞務提供，更要求原告

    當場簽立日後願放棄採取任何法律行動之協議書，原告堅不

    同意且要求被告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被告仍再三推託，

    並將原告驅離。被告至今仍未具體說明據以終止兩造勞動關

    係之事實依據，實質上形同未告知終止勞動契約事由，其10

    8年3月7日之解僱通知不生效力，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應繼

    續存在，且原告亦否認有被告指涉之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2、4款，及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之情形

    。

  ㈡被告於108年3月7日「一心處處經理甲○○懲戒案」函載有被告

    係於107年9月起即接獲檢舉（惟原告否認有語言霸凌行為）

    ，顯見被告於107年9月間即已知悉本件情事，至遲亦得於10

    8年1月28日進行問卷調查後完成本案之基礎事實認定，惟被

    告竟於108年3月21日方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顯已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所規定「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

    內為之」之除斥期間規定，被告所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對原告

    不生效力，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應繼續存在。

  ㈢兩造間僱傭關係既繼續存在，原告本於有效存在之勞動契約

    ，自108年3月21日起每月得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薪資648,66

    4元；並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

    戶；又被告短發原告108年1月份薪資為350,000元、108年3

    月份被告公司之短發原告薪資529,980元，合計短發薪資879

    ,980元。

  ㈣被告對原告所為之107年3月2日第一次懲處，於作成決定前，

    未依被告公司當時施行之修正前〈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

    給予原告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簡言之，該懲處係於

    未詢問原告意見或向原告釐清事實之情況下逕自作成，原告

    根本無任何為己身清白辯駁之機會，即遭被告為該不合理之

    懲處，原告雖依被告之規定提出申復，然被告並未就原告提

    出之證人名單進行詢問，仍維持原懲處決定，明顯與被告〈

    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中：應給予當事人口頭或書面陳

    述意見之機會，以及應訪談當事人且以書面記載當事人訪談

    內容並經當事人簽名確認之規定有違，該懲處實無拘束原告

    之效力。即使不論本次調查事件有無合乎被告修正前〈懲處

    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揆諸我國法令也明確要求雇主應採

    取必要預防措施以及建立事件處理程序，既被告之調查程序

    已不合乎其內部規範要求，復以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就相

    關備置文書被告公司有提出之義務，是以，被告應證明就系

    爭調查過程形式上皆合乎前揭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令。

  ㈤就化名「吳正義」之匿名人士檢舉信件內容，表示因原告之

    管理行為導致許多人離開、甚至產生身心疾病云云，並非事

    實，更未有任何舉證，實際上，原告自105年至107年間任職

    單位，就被告以無記名方式舉行之年度滿意度調查均屬績優

    單位，104年起更為連續4年之全國年度業績競賽處經理第一

    名，榮獲最優秀處經理，所擔任單位主管之一心營業處之人

    員留任率更為全公司數一數二，離職率極低，於6年期間，

    不僅輔導3位業務經理晉升處經理，更培育9位壽險顧問晉升

    業務經理，原告之工作績效實屬被告來台設立30年來第一名

    的處經理，足見原告之管理領導風格雖屬嚴格然確有成效(

    倘被告公司為否認，原告將再向鈞院提出調查證據聲請），

    若原告真是無理且會以暴力方式脅迫員工之主管，所任職之

    營業處為何業績長年為第一名且離職率甚低？該員之舉報內

    容顯有違反被告〈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舉報內容不得有

    不實陳述或黑函之規定。

  ㈥又業務單位對業務人員需進行每季考核制度與要求人員出勤

    管理和業務品質規範，部門業務主管、如原告，既負責上開

    工作等履行及績效要求，工作性質原本就容易受業績無法達

    成、或出勤與業務品質不佳的同仁所不喜，原告不否認是嚴

    格要求下屬完成應盡工作目標之主管，對於未達成工作內容

    、工作能力及業績均不佳之下屬於例行檢討會議中有所要求

    與督促時，亦有使用較為嚴厲言詞之可能，然而，原告未有

    任何貶損其人格之意圖。細譯該兩段錄音內容，雖有部分不

    當之言語，然而，由前後文脈絡觀之，大都係原告係在檢討

    單位業績情緒激動時之發語詞，並未刻意針對任何與會者，

    被告也將原告以手拍白板強調內容之聲音誤為原告大力以物

    品敲桌，甚且，被告調查人員亦於調查報告中作出匿名檢舉

    人提供之107年12月18日會議錄音內容「如果是前後文連貫

    ，尚在可接受範圍。」等判斷，被告公司恐有忽略原告發言

    內容之緣由及脈絡，率將肩負單位業績壓力之原告要求單位

    同仁改善工作表現、精進業績表現等會議發言逕自認定為職

    場霸凌之誤會，日後更有使得願意積極督導與管理工作之主

    管產生寒蟬效應，而對於員工工作績效漠視與消極管理之可

    能。

  ㈦原告嚴正否認有任何干擾問卷調查，或要求部門同仁應如何

    回答問之不正當行為，就108年1月28日所進行之問卷調查爭

    議部分，如原告起訴狀所述，雖係原告主動要求被告進行問

    卷調查釐清真相，然被告僅提出自行統整之表格，而未提出

    實際至一心處進行問卷之問題設計與內容，原告更經同仁告

    知，被告公司於作問卷調查前，就已告知部門同仁發放問卷

    之目的就在於想得知原告對部門同仁之霸凌行為等進行調查

    前即先預設立場之發言，更無法信賴被告是否曾於問卷問題

    設計進行誘導，是否確實保持客觀中立，被告更忽略回收問

    卷中有高達15份問卷明白表示對於一心處或主管領導風格正

    面之意見，試列舉數例如下：1.「喜歡目前營業處的環境」

    ；2.「個人認為業務單位本來就應該有嚴格的監督與管理不

    然如何有業績?一心處的管理職給予有效的訓練，應該給予

    獎勵，而不是因為黑函而抹煞他們的努力，希望公司能針對

    這次事件好好處理，否則只是打擊一心處同仁士氣而已。」

    ；3.「AM(即原告)很努力做他應做的工作，較嚴格的要求與

    LP的期待有差異，但不至於霸凌，不適當的調查對管理職造

    成傷害公司損失。」；4.「此次黑函案件，公司的處理模式

    不合理且危險，不具名之申訴無法取證，公司對被申訴者只

    能做無罪推論，不能不具名之黑函取證困難，大動作到營業

    處廣發問卷調查，此作法相當於總公司當著全營業處同仁之

    面職場霸凌被申訴者，感覺不妥，請三思！」；5.「若這麼

    適合TAPLP發展的環境，還要因為認真的督導管理被莫須有

    、不明所以，甚至沒有受害人的黑函攻擊的話，情何以堪!

    保德信尊重每一個意見的同時，是否也可以保護愛惜這些為

    保德信衝鋒陷陣，認真做好督導管理工作的人呢！否則只會

    讓保德信成為不說真話，自欺欺人的公司，何來改變台灣壽

    險業的願景呢？」。

  ㈧證人乙○○所述與事實顯然不符，而證人丙○○證述其任職一心

    營業處期間，原告係擔任該處之AM，此期間業績非常好，連

    續四年都是被告公司全國營業處中，獲得總經理盃(簡稱PTC

    )冠軍的冠軍營業處(參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至

    第5頁）。如此斐然卓越的業績，使一心營業處不像其他業

    績不好的營業處一樣，可能會因為業績不佳而被滅處，據此

    原告未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稱違反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證人丙○○並證稱在被告公司任職

    長達12年，原告最認真負責，也很敢激勵員工，一心營業處

    是其任職被告以來員工定著率最高的一個營應處。反之，在

    108年3月被告違法解僱原告知後，一心營業處之業績一落千

    丈，由第一名掉到最後一名，不管SM或LP同事流失很多(參

    見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5頁至第9頁）。若一心營業

    處確如被告指稱，係因原告有霸凌情事而造成該處人員流失

    ，在原告離職後又豈會流失更多人員？此外，證人丙○○亦稱

    原告完全沒有對他有任何職場霸凌之情事，亦未曾聽聞原告

    有對其他同事有職場霸凌之情事，108年1月被告公司總公司

    有到一心營業處做問卷（被告公司除了發問卷以外，並沒有

    其他調查方式），原告也請全部的一心營業處同仁要配合，

    當天原本原告來不及回辦公室，但原告確請SM轉達，請其務

    必進辦公室配合參加會議，因為總公司會派人發問卷（參見

    本院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8頁至第9頁），可知原告

    非但沒有妨礙調查之情事，反而是請同仁要配合調查，以釐

    清真相，以昭清白，是被告指稱原告有妨礙調查之情事，並

    非事實，不可採信。

　㈨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

    付原告648,66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

    ，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⒋被告應給付原告879,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自89年8月1日起任職被告公司，95年2月1日起調任至被

    告一心處，並自102年2月1日起擔任一心處「營業處經理」

    （公司內簡稱AM），為營業處最高主管，負責帶領一心處內

    所有業務經理（公司內簡稱SM）、壽險顧問（公司內簡稱LP

    ）。原告身為營業處最高主管，卻長年有職場霸凌之情事，

    經106年10月6日受一心處壽險顧問申訴有長期言語霸凌之行

    為，經被告職場暴力審議小組委員會調查後，認定已構成職

    場心理及言語暴力，依外勤員工工作規則第17條第2項第5、

    9、15款等規定，決議給予原告申誡之處分，並自107年2月1

    日起至107年7月31日起不得參與晉升、甄選、競賽及表揚，

    且提出被告107年3月2日懲處函為證。

　㈡被告透過107年度上開懲處及後續輔導、教育訓練，原期待原

    告能改變管理作風徹底避免可能涉及職場霸凌之言行再次發

    生。不料，107年9月間被告美國總公司道德信箱再次收到針

    對原告有職場霸凌的匿名檢舉，被告也於107年11月26日、1

    07年12月11日、107年12月10日、107年12月24日陸續收受化

    名「吳正義」者107年11月26日至108年1月3日間往來電子郵

    件，具體檢舉原告職場霸凌之行徑。被告為求慎重，除參考

    化名「吳正義」者所提供之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

    兩段錄音檔進行調查外，先於108年1月17日訪談原告本人，

    經原告一概否認有不當言行，而該錄音中錄到原告有多次「

    他媽的」、「我想打你」的類似言論，甚至有髒話「幹」、

    「幹你娘」言詞，也的確有拍桌聲，顯然已有損下屬人性尊

    嚴、並破壞辦公秩序與氣氛。

　㈢被告復於108年1月28日至一心處發放48份問卷，經道德主管1

    08年2月11日統計，發放後共回收34份（2份是空白無效問卷

    ），其中4份表明自己曾經遭受原告語言暴力或心理暴力，1

    份則指出原告108年1月31日對他人有涉及職場霸凌之言論。

    問卷中更指摘原告有具體發言「你是豬啊」、「幹你娘」、

    「去死」等詞，並有摔東西、拍桌、拍打下屬等肢體動作，

    導致下屬感到受脅迫、生氣、害怕、受歧視等負面感受，確

    實傷害了部分下屬。以上證據與110年9月14日證人乙○○當庭

    證述之內容得互為對照，已足顯示原告實有對下屬職場暴力

    之惡行，顯然牴觸被告所定之行為準則關於「互相尊重」、

    「公平對待員工」等營造公平互重職場環境的要求，並已構

    成「職場霸凌」，及對下屬的「重大侮辱」，其嚴重性，至

    為明顯。

　㈣被告公司強調基於霸凌零容忍之立場，自不得容許以業績要

    求為藉口，對一心處同仁施以「你是豬阿」、「切腹自殺」

    或「幹你娘」，甚至對女性員工預先請假直接表示「不要培

    養女性主管，她不會把工作擺第一位，都是小孩跟家庭為優

    先」，甚至拍桌、寫下勞基法與公司內部規則不容許之自願

    離職切結書，種種言行已屬損害被告公司員工人格權之範疇

    ，顯已達到職場霸凌之地步。且原告所為均非個案，而是長

    年常態發生，此種情形已讓一心處同仁感受到身心壓力，且

    對於工作並無任何幫助。足見原告對於職場中涉及職場暴力

    之情緒性言行舉止，並無改善，具高度再犯可能性

　㈤又原告於公司108年1月28日發放問卷前，即曾於管理職會議

    、及BTP課程中強力要求下屬於問卷或訪談中必須否認原告

    有職場霸凌等，甚至強硬地指揮回答內容，加上原告有追查

    申訴人身分之行為，讓下屬均懼怕受報復而畏懼於填答問卷

    ，此亦是導致被告發放問卷回收率不高、填答結果未能完整

    呈現霸凌事實之原因，原告試圖追查申訴人身分、揚言報復

    、施壓下屬不實填答問卷、妨礙公司調查之行為，其顯然不

    願改善其不當言行，且被告為落實霸凌零容忍之目標，保護

    其他受霸凌者，防止人才流失、員工身心健康耗損、受檢舉

    訴追之法律風險等不利影響。此明顯牴觸行為準則關於「我

    做事秉持誠信」、「展現高道德標準」、「行為合乎道德」

    等強調誠實、誠信的要求，更嚴重破壞勞資間信賴關係。

　㈥基於以上調查結果，被告通路支援處副總經理〇〇〇108年3月6

    日提出調查報告，同日被告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

    綜合相關事實討論後，認定原告構成職場暴力，被告依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26條第1

    項第2款、第4款之「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

    有重大侮辱之行為」、「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

    大」之規定解僱原告，並於108年3月7日通知原告108年3月2

    1日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雖事後於108年3月15日向被告提出

    書面申復，惟經被告108年3月25日召開懲戒委員會申復會議

    ，並通知原告本人列席陳述意見，但原告僅逕自向委員會發

    問10個提問後，即片面直接離席，未提出任何有利自己的新

    事證，懲戒委員會即決議維持原議，並通知原告結果。

　㈦綜上，原告職場霸凌之行為及妨礙被告公司調查之行為，違

    背被告基於行為準則等工作規則對原告之要求，明顯喪失被

    告要求誠信的基本道德標準，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重大侮辱及同條第4款的違反工作規

    則情節重大之解僱要件。從上開事實過程觀之，客觀上，已

    難以期待被告與原告繼續維持僱傭關係，則被告採取解僱之

    最後手段，自屬合理適當。

　㈧被告雖於107年9月間開始接獲檢舉，但因為是匿名，缺乏具體事證，難認已「知悉」，當不因公司收到匿名檢舉即起算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直至107年11月26日化名「吳正義」者來信再次檢舉，並描述日期、時間、原告不當言行，甚至提供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兩段錄音檔，被告方有進行進一步調查之可能性。而被告前後經與化名「吳正義」者陸續通信聯絡取得錄音檔並聽取、研擬問卷及訪談計畫、108年1月17日訪談原告本人、108年1月28日至一心處發放問卷、108年2月11日統計已回收問卷、108年2月14至27日訪談其他一心處人員、108年3月5日第二次訪談原告本人、108年3月6日作成調查報告（見被證5第1~2頁案件調查時間過程表），並於同日經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決議認定原告構成職場暴力，可知被告為求慎重、亦為避免原告受冤枉，故善盡調查之能事。是所謂雇主「知悉」之標準，應以雇主調查完成、取得確信為斷，則本件自應以被告善盡調查能事後，作成調查報告並提交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決議通過之108年3月6日，作為被告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謂「知悉其情形」，而起算除斥期間之時間點。被告於108年3月7日告知原告108年3月21日終止勞動契約，自無超過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而屬合法。

　㈨原告主張被告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2項第3款、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等相關法令，對原告進行調查云云，惟職安法第6條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是規定雇主應採取保護機制，預防勞工遭受職場不法侵害等。制度本身要保護的是職場暴力的受害人，今原告是被指控職場暴力的行為人，引用上開法規為主張，實有誤會等語，資為抗辯。

　㈩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89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自95年2月1日起調任被告

    一心處，自102年2月1日起擔任一心處營業處經理，於106年

    1月1日起晉升為營業處協理，每月給付金額不固定，被告為

    原告提繳之退休金數額每月為9,000元。

　㈡被告美國總公司道德信箱曾於107年9月接獲投訴原告職場霸

    凌之匿名檢舉信函，再於107年11月26日、107年12月11日、

    107年12月24日及107年12月26日多次接獲以化名「吳正義」

    投訴原告職場霸凌內容，寄送至被告公司道德主管信箱（如

    本院卷一第133至141頁），並曾提供107年11月5日及107年1

    2月25日錄音檔（被證13，外放)。

　㈢原告曾：⑴於108年1月16日經被告告知被訴職場霸凌需接受調

    查，並⑵於同年月17日接受被告稽核人員詢問，被告曾以上

    開告知、詢問及⑶於108年1月28日以對公司人員發放問卷同

    年2月1日回收及同年2月11日統計（如本院卷一第143頁、第

    290至298頁）、⑷108年2月14日至27日訪談（如本院卷一第4

    66至477頁）、⑸108年3月5日與原告再詢問（如本院卷一第1

    45至148頁）之方式調查，嗣經被告副總經理〇〇〇於108年3月

    6日提出調查報告（如本院卷一第149至155頁），被告公司

    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下稱被告公司懲委會）於

    同日認定原告構成職場暴力，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

    款、第4款及被告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以原

    告涉及職場心理與語言暴力，自108年3月21日起終止與原告

    間之勞動契約（如本院卷一第157至162頁），並於108年3月

    7日通知原告（如本院卷一第27至29頁）。

　㈣原告曾於108年3月15日（如本院卷一第163至166頁）對被告

    上開解僱決定提起申復，並出席108年3月25日被告公司懲委

    會會議，惟該委員會仍維持原決議（如本院卷一第167至169

    頁），並於108年3月29日函復原告（如本院卷一第171頁）

    。

　㈤原告再於108年3月29日以律師函告知不得為不利於原告之行

    為（如本院卷一第31至32頁），並於同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與被告於108年4月25日調解不成立

    （如本院卷一第33至34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及第4 款規定終止與原告

    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1.原告是否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終止勞動契約事由：

  ⑴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

    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所謂之

    「重大侮辱」，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即雇主、雇

    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

    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

    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

    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

    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動契約之繼續存在為

    綜合之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所謂「暴行」，乃指強暴、脅迫之行為，自不以對共

    同工作之勞工之身體施以暴力之行為為限，倘以加害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言語恐嚇或脅迫共同工作之

    勞工，致使共同工作之勞工心生畏懼，而難以期待雇主與實

    施暴行之勞工繼續維持勞動契約關係，即屬之，而得由雇主

    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⑵被告於107年11月26日收到化名「吳正義」的匿名人士來信道

    德主管信箱，自稱一心處成員，舉發原告「對於員工有情緒

    化、高頻率且長期霸凌的舉動，如：威脅、辱罵、大聲威嚇

    、拍桌、摔物品等」，並稱原告情節嚴重，已有許多人離開

    、甚至產生身心疾病，但大多人不敢反應、深怕受報復等語

    。此經道德主管〇〇〇陸續與化名「吳正義」者通信，其雖仍

    害怕而不願具名，但107年12月11日電子郵件補充：107年11

    月5日中午左右，原告「總是對員工大聲吆喝，其中不乏一

    些髒話（他媽的、他媽…）、威脅字眼（我想打你、你就不

    要做了…等等）。107年12月10日約上午8點半左右，原告「

    又有對管理職大聲吆喝、拍桌、大聲捶打牆壁…等狀況（隔

    著辦公室有非常多壽險顧問聽到，坐離比鮫近者可依稀聽到

    其中依然不乏髒話及其威脅言語)；另107年12月24日又以電

    子郵件補充當日中午約12時40分原告「對壽險顧問〇〇〇大聲

    咆嘯，Steve(按：即原告）：『你是豬啊！！！！！！！』、

    107年12月26日再次提出電子郵件補充前日即107年12月25日

    上午約9點左右，管理職會議室中傳出Steve大吼「幹你娘」

    隨後立即又有數聲金屬物品大聲敲打桌面的聲音等，並提出

    被告道德主管〇〇〇與化名「吳正義」者107年11月26日至108

    年1月3日間往來電子郵件為證（本院卷一第133至141頁）。

    被告之調查人員於108年1月17日側聽檢舉人所附錄音帶㈡，

    內容為與SM業績檢討會議，會議中原告對SM掌控業績狀況不

    滿意，情緒起伏頗大，似有物品敲桌子的聲音，對SM有很強

    的壓迫感如爆粗口，批評別人，貶低SM人格，語帶威脅。非

    常不合適的言語包含：「他媽的」、「幹〇娘」、「放屁」

    ，語帶威脅：「那我要你幹什麼」、「你就是不入流的管理

    職」、「你說做不到PTC該怎麼辦？」（參見本院卷一第151

    至152頁調查報告）另被告派員於108年2月21日至2月27日訪

    談一心處員工，其中代號乙、丙、丁三人均指出原告對其個

    人有持續性的霸凌行為，主要是持續性在會議中透過言語羞

    辱、貶低人格，動作威嚇等要求新人培育，所帶LP的業績及

    SM招募目標達成等，而造成陳述人心生畏懼、害怕及痛苦。

    言語羞辱：「你是豬嗎？」、「去死啦」、「你要不要去死

    呀」、「LP離職你要不要去死啊」、「你要不要去切腹自殺

    啊」、「他媽的」、「你腦袋有洞嗎」；貶低人格：「不要

    做SM，那轉回去當LP啊」、「你的LP就是這樣被你害死的」

    、「以後絕對不要用女性或不要招募這種女人」、「公司不

    會成長就是因為你們」；動作威嚇：「摔會議資料」、「翻

    桌子」、「敲杯子」、「用力拍當事人的背或肩」、「要求

    寫切結書如業績或招募不到自願轉回當LP」（其中二位陳述

    人自述被迫寫下切結書）。另代號乙、丙、丁、戊、己之陳

    述人均指原告在情緒上容易失控，對於原告的行為均認為不

    妥，但都委曲求全不願舉發，尤其是管理職SM，他們認為生

    計全是掌握在AM手中，因為新人招募全是需仰賴AM的支援，

    並擔心害怕舉發原告會造成他們在公司無法生存下去。（見

    本院卷一第153至154頁），並提出108年2月21日訪談乙○○、

    同年月22日訪談〇〇〇、〇〇〇之訪談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66至4

    77頁）。且經證人乙○○到庭證稱：「訪談紀錄跟我訪談的紀

    錄相符合，原告在帶領一心處同仁期間，會突然情緒失控、

    暴怒，對我及同仁施以言語上的侮辱，在107年7月曾在管理

    職會議原告情緒失控謾罵、翻桌子，把三人用的會議桌翻掉

    。107年12月管理職會議中，有罵三字經幹你娘。從我104年

    到原告單位開始，就一直持續，管理職會議裡面，10次約有

    3、4次會有情緒失控、暴怒、謾罵的情況。壽險顧問的會議

    ，一個月會有大概3次的頻率對著同仁暴怒、謾罵。....對

    原告的情緒不確定，像一個未爆彈，前一分鐘可能好好的，

    下一秒鐘可能暴怒，然後罵我是豬，還有剛剛提到在管理職

    會議就直接罵幹你娘，這對我自己、甚至是對我媽媽都是非

    常大的侮辱，長期下來工作壓力非常大，因為不知道經過這

    一次，下一次不知道原告何時會罵人。...我在一心處期間

    ，的確因原告言語攻擊或辱罵或不當言行有一位同仁〇〇〇離

    職，有四位同仁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調處。...107年的申誡

    與停權處分之後，原告對同仁的態度沒有改變，還是一樣，

    所以並沒有解決我們面臨的心理壓力。在公司進行調查之前

    ，原告有在兩個場合明示（同仁如何回答），第一個是管理

    職會議，第二個是BTP的課程，...原告說我沒有對你們霸凌

    ，你們不要亂講，不要害我。...原告有公開在管理職會議

    的時候一個一個問是不是你去告密的，原告私底下也找我吃

    晚餐，在吃飯過程中問我覺得是誰去告密的，...。原告這

    樣管理方式對我沒有幫助。反而在心理上形成非常大的壓力

    ，上班或開會的前一天，壓力會特別大。」（參見本院卷二

    第346至353頁）足見被告係持續性地針對其所帶領之SM同仁

    ，因績效而施加情緒壓力，並有大聲侮辱、喝叱、翻桌、摔

    擲文件之舉動。又經被告展開調查期間，並於管理職會議一

    一質問每位SM誰告的密，並要求被詢問時必須回答沒有遭到

    原告霸凌，已令乙○○、〇〇〇、〇〇〇感到不受尊重及心理壓力。

    由此可見原告確實對共同工作之勞工即乙○○、〇〇〇、〇〇〇等人

    長期有重大侮辱之行為，甚且於被告調查階段，仍施加心理

    壓力左右同仁之回答。準此，原告之上開行為不僅導致共事

    之SM勢必因持續處於原告威勢之下而內心感到懼怕，進而將

    影響其他共同工作之被告公司勞工之團隊效率與職場氛圍，

    顯然已難期被告採 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而繼續與原告維

    持勞動契約關係。是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

  2.原告是否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終止勞動契約事由：

  ⑴按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

    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所

    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而判斷是否符合此

    一要件，應以勞工職務及其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

    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商業

    競爭力、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

    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作為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標準

    。倘勞工違反勞動契約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

    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

    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

    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

    非以雇主曾否加以告誡或懲處為斷，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

    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9

    4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18號、第1227號裁判意旨參照）。

  ⑵再按勞動契約為一繼續性及專屬性契約，勞雇雙方間非僅存

    有提供勞務與給付報酬之權利義務關係存在。勞動關係存續

    中，雇主對勞工另負有保護照顧義務；勞工除提供勞務之主

    要義務外，尚有基於民法第148 條第2 項誠信原則所發生之

    附隨義務，即遵守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之約定，服從雇主之

    監督，忠誠履行勞動契約之義務。又被告公司之「外勤員工

    工作規則」（本院卷一第197至205頁）、「行為準則」（本

    院卷一第173至196頁）、「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不當侵害預

    防計畫」（本院卷一第207至210頁）、「禁止工作場所職場

    暴力之書面聲明」（本院卷一第211頁）等規定，員工應遵

    守公司道德標準與政策，包括誠信、公平對待、互相尊重等

    内涵，原告均應遵守之。被告為建立自身良好企業文化，塑

    造優良企業價值，對所有職員均要求遵守「保德信行為準則

    --做正確選擇」其中包括：第2頁「我們的價值觀」規定：

    「互相尊重：我們海納百川，協力合作，擁有不同背景與才

    能的個人，均可在此貢獻所能，以獲得成長。我們是基於相

    互尊敬而共同合作以建立關係。我們積極傾聽，誠實發言並

    且公平行事。我們鼓勵員工及銷售夥伴以誠信執行業務。」

    第3頁提及：「行為合乎道德做事秉持誠信，依據高道德標

    準制定決策。…公平對待員工營造公平、專業及協力合作的

    工作環境。」、第4頁主管應該怎麼做：「展現高道德標準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於組織中以身作則成為領導典範。

    …」、「行為務必符合保德信的最佳利益。須提升並保護保

    德信的品牌、名稱與商譽；行為要符合高道德標準，並立即

    提報道德疑慮。」、「營造『仗義執言』的文化。鼓勵公開溝

    通、建立信任、快速解決問題及堅守保德信的禁止報復政策

    ，以營造讓員工勇於呈報疑慮的文化。」、第12頁揭示「公

    平對待員工」的應知事項「…保德信也不容許任何造成恐嚇

    或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及行事要點「以專業及尊嚴對待所

    有與保德信有關之人員…創造並維繫公開安全的工作環境。

    」另被告之「外勤員工工作規則」第18條規定：「工作規範

    1.外勤員工應遵守勞動契約、道德規範及本公司不定期增修

    之相關規定。」、第17條第2項第5款、第9款、第15款及第1

    6款規定：「外勤員工有下列之一情事者，本公司得依情節

    輕重予以懲戒處分。…(5)對同仁惡意攻訐、誣告、偽證、實

    施暴行、有重大侮辱之行為或製造事端者。…（9)違反本公

    司道德規範，或本公司公布修正之任何保德信原則與政策。

    ...(15)任何其他可能影響工作程序或公司權益、信譽之行

    為。…（16)勞基法第12條所列之行為。」第26條第1項第2、

    4款規定：「凡本公司外勤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

    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2.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

    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員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4.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再者被

    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所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

    不當侵害預防計畫」，除第3條定義職場暴力外，第5條行為

    規範之建構明文：「1.公司聲明絕不容忍任何公司之各級主

    管有職場霸凌之行為...2.於内部會議及系統公布欄中，明

    確聲明對各種職場不法及不當侵害採取零容忍之原則。3.禁

    止主管與下屬間，同仁與同仁間有各種的職場不法及不當侵

    害行為。」附件1被告公司「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

    聲明」亦可見被告公司明文表示：「〜特以書面加以聲明，

    絕不容忍任何公司之各級主管有職場霸凌之行為…」，是依

    照上開工作規則、道德規範等被告公司内部規章制度，原告

    身為公司高階主管，且任職近19年，應知悉上開規範内容及

    應遵守的義務，更應以身作則。惟被告檢視匿名申訴所述情

    事，對照兩份錄音檔、問卷結果、勞工訪談紀錄，可證原告

    甫經107年3月受認定職場暴力並受懲處後，未有深切反省改

    善，仍持續有職場暴力行為。化名吳正義之匿名人士除上開

    申訴内容外，更提出有兩段錄音檔，佐證原告於107年11月5

    日、107年12月25日有涉及12職場霸凌之言詞，其會議中聲

    量巨大、甚至飆罵粗話，顯然已有損下屬人性尊嚴、並破壞

    辦公秩序與氣氛，以上證據與匿名申訴内容互為對照，已足

    顯示原告實有對下屬職場暴力之惡行。且其程度，對受到辱

    罵的當事人而言，可能已有構成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

    罪、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嫌，而可能受被害人提起刑事告

    訴；對被告而言，原告所為顯然牴觸《行為準則》關於「互相

    尊重公平對待員工等營造公平互重職場環境的要求，並已構

    成「職場霸凌」，及對下屬的「重大侮辱」，而可能使下屬

    對主管機關提出申訴、甚至依勞基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

    對公司造成不利之法律責任與風險，其嚴重性，至為明顯。

    又三名受訪談SM均提及原告於公司108年1月28日發放問卷前

    ，即曾於會議中強力要求下屬於問卷或訪談中必須否認原告

    有職場霸凌等，甚至強硬地指揮回答内容，加上原告有追查

    申訴人身分之行為，讓下屬均懼怕受報復而畏懼於填答問卷

    ，此亦是導致被告發放問卷回收率不高、填答結果未能完整

    呈現霸凌事實之原因，明顯牴觸「行為準則」關於「我做事

    秉持誠信、展現高道德標準」、「行為合乎道德」等被告公

    司強調誠實、誠信的要求。且原告於107年3月2日曾因受申

    訴，經被告調查後，以構成職場霸凌，違反外勤員工工作規

    則第17條第2項第5，9、15款為由，處以申誡以及半年不得

    參與晉升、甄選、競賽及表揚之懲處，該次懲處之書面通知

    並告誡「台端身為營業處最高主管，日後應謹言慎行，尊重

    同仁之感受，同時秉持本公司價值觀之體現，並禮保未來不

    再有先前類似行為發生」，被告已給予原告充分改善機會，

    其理應深切檢討改善，但本次再受申訴並調查後，卻發現原

    告仍常有具明顯侮辱、恐嚇意味之不當言論（該等言論之不

    當程度，更高於前次申訴案所調查之結果），足見原告對於

    職場中涉及職場暴力之情緒性言行舉止，並無改善，具高度

    再違反工作規則之虞，足認原告罔顧上開工作規則之道德要

    求，於職場中涉及侮辱下屬之情緒性言行舉止，顯不符工作

    規則而有使被告公司人才流失、員工身心健康後損、受檢舉

    追訴之法律風險等不利影響，已逾越一般公司管理所得合理

    忍受之範圍，應屬嚴重違反忠實履行勞動契約之義務。原告

    前開舉措導致兩造勞動關係之誠實信賴基礎已受到嚴重干擾

    破壞，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

    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情節自屬重大，且被告之解僱與原告

    上開行為間係屬相當，符合比例原則，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

    則無違。是被告主張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

    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洵屬有據。

　㈢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逾除斥期間？

  1.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雇主依前項第

    2、4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

    ，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該項所謂之「知悉其情形

    」，依同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情形，係指對勞工實施暴

    行或重大侮辱、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有所確

    信者而言，如未經查證，是否真實或屬虛偽，既不可得而知

    ，自無所謂「知悉」可言，否則，如僅憑投訴人單方指訴，

    不調查審酌被訴者之辯解，或未謹慎查證，則於事實真相無

    清楚知悉之情形下，貿然予以解僱（終止勞動契約），殊非

    保障勞工之道及勞資關係和諧之法。故該30日之除斥期間，

    自應以調查程序完成，客觀上已確定，即雇主獲得相當之確

    信時，方可開始起算（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93號判

    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被告於107年9月即接獲檢舉霸凌，即已知悉本件情

    事，至遲於108年1月28日進行問卷調查完成，即已知悉，被

    告則辯稱：於108年3月6日因調查完畢而做成調查報告，送

    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戒委員會決議認定構成職場暴力，30日

    除斥期間應自該日起算。

  ⑶經查，107年9月間被告接獲檢舉，但因為是匿名，缺乏具體

    事證，難認被告已「知悉」，當不因公司收到匿名檢舉即起

    算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況107年11月26日，化名「

    吳正義」者再度檢舉，並描述日期、時間、原告不當言行，

    甚至提供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兩段錄音檔，被告

    方有進一步調查可能。被告並研擬問卷及訪談計畫、108年1

    月17日訪談原告本人、108年1月28日至一心處發放問卷、10

    8年2月11日統計已回收問卷、108年2月14至27日訪談其他一

    心處人員、108年3月5日第二次訪談原告本人、迄108年3月6

    日作成調查報告，並於同日提交職場暴力審議處理小組暨懲

    戒委員會討論，故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除斥期間應

    自108年3月6日起算。是被告於同年3月7日向原告為終止勞

    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尚未逾該30日之除斥期間。 

  ㈣綜據前述，被告於108年3月7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第4款為由，通知原告自108年3月21日起終止勞動契約，應

    為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已生終止效力，原告請求確認兩造

    間僱傭關係存在，即無理由。被告自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時起，已無給付原告薪資之義務，故原告再請求僱傭關係終

    止後，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

    給付原告各648,664元，及各自每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及按月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

    ，均無理由。

　㈤原告依兩造之勞動契約及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12條請求被

    告給付短發之108年1月份組織發展人力成長獎金350,000元

    、108年3月份529,980元，合計879,980元薪資部分：

  1.依據被告公司「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10條所規定「人力

    補償獎金」350,000元，係營業處内業務經理受晉升為處經

    理，或壽險顧問受晉升為業務經理，因此離開原營業處時，

    給予原營業處經理獎金以獎勵其培育管理職人才之貢獻。原

    告固提出被告公告107年下半年AM甄選合格名單，主張其轄

    下〇〇〇於108年1月28日取得轉任AM資格（參見本院卷一第452

    頁）。惟〇〇〇並未於108年1月即擢升為處經理，係至原告離

    職後，始自108年4月間起受被告任命為一心處新任處經理，

    故原告於108年1月份並無符合領許此項人力補償獎金之條件

    ，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2.另原告主張短付108年3月分薪資部分，關於招募及延攬獎金

    135,000元部分，即「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8、9條所規

    定「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獎金」、「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加

    成獎金」(參見本院卷一第272至274頁），及持續率獎金455

    ,861元部分，即「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6條（參見本院

    卷一第271至272頁），上開金額經被告合算，另扣除責任額

    61,733元，故原告得領取之108年3月1日至20日任職期間得

    領取之獎金差額應為341,373元（參見本院卷二第69至70頁

    ）。惟被告辯稱：依「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14條規定「

    營業處經理一旦被終止任命，則第2條以後所述之酬佣辦法

    應立即停止適用，該個人並不得再以營業處經理之名領取任

    何酬佣、獎金獲報酬。」原告既已遭解僱，當無從適用該辦

    法領取處經理所得領取之酬佣、獎金。惟依據該辦法第2條

    第1項所載，營業處經理之報酬由下列八項組成「基本酬勞

    、主管津貼、生產力成長獎金、持續率獎金、保全特別獎金

    、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獎金、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加成獎金

    、人力補償獎金」，足認上開八項係屬原告之工資，被告依

    據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應全額直接給付。而依據前開辦法第1

    4條，係規定終止任命後立即停止適用，故應自原告遭解僱

    後始停止適用，不得解為溯及於離職前停止適用。原告既自

    108年3月1日至20日仍為被告提供勞務，仍應適用上開規定

    ，其請求被告按當月任職比例發放上開獎金341,373元，自

    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41,373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另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08年4月

    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6日給付原告648,664元

    ，及各自每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

    之利息及按月提繳9,000原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

    被告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范國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重勞訴字第27號

原      告  吳博璿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複代理人    卓映初律師

            張仁興律師

被      告  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保德信國際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康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複代理人    徐榕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肆萬壹仟參佰柒拾參元，及自民國108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肆萬壹仟參佰柒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新任法定代理人於得為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0年8月10日經經濟部核准變更為丁○，以及被告公司更名為「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保德信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有被告公司最新變更登記事項表及經濟部核准函可證，其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為：「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5,48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⒋被告應給付原告1,007,9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109年7月17日提出民事訴之聲明變更暨準備七狀，茲就聲明第2項金額變更為648,664元、第4項請求被告給付短付薪資1,007,916元之金額變更為879,980元，均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予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89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提供勞務，擔任被告公司營業處協理。於108年1月16日，原告突受被告告知，有同仁以不具名方式申訴原告有霸凌行為，原告雖不明所以，然為釐清事實並還己身清白，乃於同年月17日配合被告調查人員之詢問，然被告公司相關人員進行詢問當時，僅表明需進行錄音以利稽核主管會後撰寫本案之調查結案報告，就實際進行調查時從未向原告告知遭人指控於何時、何地、對何人進行何種具體不當行為，僅不斷以「是否曾經對同事大聲講話？」、「是否曾於工作時製造同事壓力？」等空泛問題要求原告回答，即使原告一再否認該等指控，被告仍未為任何具體說明即結束本次調查，會後原告亦未取得任何調查或結案報告。該次會議結束後，原告更主動表明希望能向原告任職之營業處就本案對所有任職同仁進行問卷調查，俾得釐清誤會，被告雖於同年1月28日同意原告建議進行問卷調查，惟所詢問題不僅與原告建議方向完全不一致外，問卷統整結果亦未通知原告有辨明之機會。其後，原告竟於同年3月7日，無預警接獲被告告知：原告因構成職場心理及語言暴力事件，被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及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4款規定，決議自108年3月21日起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云云，當下被告更派員強行要求原告立即離開工作場所，拒絕原告之勞務提供，更要求原告當場簽立日後願放棄採取任何法律行動之協議書，原告堅不同意且要求被告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被告仍再三推託，並將原告驅離。被告至今仍未具體說明據以終止兩造勞動關係之事實依據，實質上形同未告知終止勞動契約事由，其108年3月7日之解僱通知不生效力，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應繼續存在，且原告亦否認有被告指涉之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及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之情形。

  ㈡被告於108年3月7日「一心處處經理甲○○懲戒案」函載有被告係於107年9月起即接獲檢舉（惟原告否認有語言霸凌行為），顯見被告於107年9月間即已知悉本件情事，至遲亦得於108年1月28日進行問卷調查後完成本案之基礎事實認定，惟被告竟於108年3月21日方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顯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所規定「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之除斥期間規定，被告所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對原告不生效力，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應繼續存在。

  ㈢兩造間僱傭關係既繼續存在，原告本於有效存在之勞動契約，自108年3月21日起每月得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薪資648,664元；並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又被告短發原告108年1月份薪資為350,000元、108年3月份被告公司之短發原告薪資529,980元，合計短發薪資879,980元。

  ㈣被告對原告所為之107年3月2日第一次懲處，於作成決定前，未依被告公司當時施行之修正前〈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給予原告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簡言之，該懲處係於未詢問原告意見或向原告釐清事實之情況下逕自作成，原告根本無任何為己身清白辯駁之機會，即遭被告為該不合理之懲處，原告雖依被告之規定提出申復，然被告並未就原告提出之證人名單進行詢問，仍維持原懲處決定，明顯與被告〈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中：應給予當事人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及應訪談當事人且以書面記載當事人訪談內容並經當事人簽名確認之規定有違，該懲處實無拘束原告之效力。即使不論本次調查事件有無合乎被告修正前〈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揆諸我國法令也明確要求雇主應採取必要預防措施以及建立事件處理程序，既被告之調查程序已不合乎其內部規範要求，復以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就相關備置文書被告公司有提出之義務，是以，被告應證明就系爭調查過程形式上皆合乎前揭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令。

  ㈤就化名「吳正義」之匿名人士檢舉信件內容，表示因原告之管理行為導致許多人離開、甚至產生身心疾病云云，並非事實，更未有任何舉證，實際上，原告自105年至107年間任職單位，就被告以無記名方式舉行之年度滿意度調查均屬績優單位，104年起更為連續4年之全國年度業績競賽處經理第一名，榮獲最優秀處經理，所擔任單位主管之一心營業處之人員留任率更為全公司數一數二，離職率極低，於6年期間，不僅輔導3位業務經理晉升處經理，更培育9位壽險顧問晉升業務經理，原告之工作績效實屬被告來台設立30年來第一名的處經理，足見原告之管理領導風格雖屬嚴格然確有成效(倘被告公司為否認，原告將再向鈞院提出調查證據聲請），若原告真是無理且會以暴力方式脅迫員工之主管，所任職之營業處為何業績長年為第一名且離職率甚低？該員之舉報內容顯有違反被告〈懲處事件處理與調查辦法〉舉報內容不得有不實陳述或黑函之規定。

  ㈥又業務單位對業務人員需進行每季考核制度與要求人員出勤管理和業務品質規範，部門業務主管、如原告，既負責上開工作等履行及績效要求，工作性質原本就容易受業績無法達成、或出勤與業務品質不佳的同仁所不喜，原告不否認是嚴格要求下屬完成應盡工作目標之主管，對於未達成工作內容、工作能力及業績均不佳之下屬於例行檢討會議中有所要求與督促時，亦有使用較為嚴厲言詞之可能，然而，原告未有任何貶損其人格之意圖。細譯該兩段錄音內容，雖有部分不當之言語，然而，由前後文脈絡觀之，大都係原告係在檢討單位業績情緒激動時之發語詞，並未刻意針對任何與會者，被告也將原告以手拍白板強調內容之聲音誤為原告大力以物品敲桌，甚且，被告調查人員亦於調查報告中作出匿名檢舉人提供之107年12月18日會議錄音內容「如果是前後文連貫，尚在可接受範圍。」等判斷，被告公司恐有忽略原告發言內容之緣由及脈絡，率將肩負單位業績壓力之原告要求單位同仁改善工作表現、精進業績表現等會議發言逕自認定為職場霸凌之誤會，日後更有使得願意積極督導與管理工作之主管產生寒蟬效應，而對於員工工作績效漠視與消極管理之可能。

  ㈦原告嚴正否認有任何干擾問卷調查，或要求部門同仁應如何回答問之不正當行為，就108年1月28日所進行之問卷調查爭議部分，如原告起訴狀所述，雖係原告主動要求被告進行問卷調查釐清真相，然被告僅提出自行統整之表格，而未提出實際至一心處進行問卷之問題設計與內容，原告更經同仁告知，被告公司於作問卷調查前，就已告知部門同仁發放問卷之目的就在於想得知原告對部門同仁之霸凌行為等進行調查前即先預設立場之發言，更無法信賴被告是否曾於問卷問題設計進行誘導，是否確實保持客觀中立，被告更忽略回收問卷中有高達15份問卷明白表示對於一心處或主管領導風格正面之意見，試列舉數例如下：1.「喜歡目前營業處的環境」；2.「個人認為業務單位本來就應該有嚴格的監督與管理不然如何有業績?一心處的管理職給予有效的訓練，應該給予獎勵，而不是因為黑函而抹煞他們的努力，希望公司能針對這次事件好好處理，否則只是打擊一心處同仁士氣而已。」；3.「AM(即原告)很努力做他應做的工作，較嚴格的要求與LP的期待有差異，但不至於霸凌，不適當的調查對管理職造成傷害公司損失。」；4.「此次黑函案件，公司的處理模式不合理且危險，不具名之申訴無法取證，公司對被申訴者只能做無罪推論，不能不具名之黑函取證困難，大動作到營業處廣發問卷調查，此作法相當於總公司當著全營業處同仁之面職場霸凌被申訴者，感覺不妥，請三思！」；5.「若這麼適合TAPLP發展的環境，還要因為認真的督導管理被莫須有、不明所以，甚至沒有受害人的黑函攻擊的話，情何以堪!保德信尊重每一個意見的同時，是否也可以保護愛惜這些為保德信衝鋒陷陣，認真做好督導管理工作的人呢！否則只會讓保德信成為不說真話，自欺欺人的公司，何來改變台灣壽險業的願景呢？」。

  ㈧證人乙○○所述與事實顯然不符，而證人丙○○證述其任職一心營業處期間，原告係擔任該處之AM，此期間業績非常好，連續四年都是被告公司全國營業處中，獲得總經理盃(簡稱PTC)冠軍的冠軍營業處(參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至第5頁）。如此斐然卓越的業績，使一心營業處不像其他業績不好的營業處一樣，可能會因為業績不佳而被滅處，據此原告未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稱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證人丙○○並證稱在被告公司任職長達12年，原告最認真負責，也很敢激勵員工，一心營業處是其任職被告以來員工定著率最高的一個營應處。反之，在108年3月被告違法解僱原告知後，一心營業處之業績一落千丈，由第一名掉到最後一名，不管SM或LP同事流失很多(參見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5頁至第9頁）。若一心營業處確如被告指稱，係因原告有霸凌情事而造成該處人員流失，在原告離職後又豈會流失更多人員？此外，證人丙○○亦稱原告完全沒有對他有任何職場霸凌之情事，亦未曾聽聞原告有對其他同事有職場霸凌之情事，108年1月被告公司總公司有到一心營業處做問卷（被告公司除了發問卷以外，並沒有其他調查方式），原告也請全部的一心營業處同仁要配合，當天原本原告來不及回辦公室，但原告確請SM轉達，請其務必進辦公室配合參加會議，因為總公司會派人發問卷（參見本院110年9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8頁至第9頁），可知原告非但沒有妨礙調查之情事，反而是請同仁要配合調查，以釐清真相，以昭清白，是被告指稱原告有妨礙調查之情事，並非事實，不可採信。

　㈨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648,66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⒋被告應給付原告879,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自89年8月1日起任職被告公司，95年2月1日起調任至被告一心處，並自102年2月1日起擔任一心處「營業處經理」（公司內簡稱AM），為營業處最高主管，負責帶領一心處內所有業務經理（公司內簡稱SM）、壽險顧問（公司內簡稱LP）。原告身為營業處最高主管，卻長年有職場霸凌之情事，經106年10月6日受一心處壽險顧問申訴有長期言語霸凌之行為，經被告職場暴力審議小組委員會調查後，認定已構成職場心理及言語暴力，依外勤員工工作規則第17條第2項第5、9、15款等規定，決議給予原告申誡之處分，並自107年2月1日起至107年7月31日起不得參與晉升、甄選、競賽及表揚，且提出被告107年3月2日懲處函為證。

　㈡被告透過107年度上開懲處及後續輔導、教育訓練，原期待原告能改變管理作風徹底避免可能涉及職場霸凌之言行再次發生。不料，107年9月間被告美國總公司道德信箱再次收到針對原告有職場霸凌的匿名檢舉，被告也於107年11月26日、107年12月11日、107年12月10日、107年12月24日陸續收受化名「吳正義」者107年11月26日至108年1月3日間往來電子郵件，具體檢舉原告職場霸凌之行徑。被告為求慎重，除參考化名「吳正義」者所提供之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兩段錄音檔進行調查外，先於108年1月17日訪談原告本人，經原告一概否認有不當言行，而該錄音中錄到原告有多次「他媽的」、「我想打你」的類似言論，甚至有髒話「幹」、「幹你娘」言詞，也的確有拍桌聲，顯然已有損下屬人性尊嚴、並破壞辦公秩序與氣氛。

　㈢被告復於108年1月28日至一心處發放48份問卷，經道德主管108年2月11日統計，發放後共回收34份（2份是空白無效問卷），其中4份表明自己曾經遭受原告語言暴力或心理暴力，1份則指出原告108年1月31日對他人有涉及職場霸凌之言論。問卷中更指摘原告有具體發言「你是豬啊」、「幹你娘」、「去死」等詞，並有摔東西、拍桌、拍打下屬等肢體動作，導致下屬感到受脅迫、生氣、害怕、受歧視等負面感受，確實傷害了部分下屬。以上證據與110年9月14日證人乙○○當庭證述之內容得互為對照，已足顯示原告實有對下屬職場暴力之惡行，顯然牴觸被告所定之行為準則關於「互相尊重」、「公平對待員工」等營造公平互重職場環境的要求，並已構成「職場霸凌」，及對下屬的「重大侮辱」，其嚴重性，至為明顯。

　㈣被告公司強調基於霸凌零容忍之立場，自不得容許以業績要求為藉口，對一心處同仁施以「你是豬阿」、「切腹自殺」或「幹你娘」，甚至對女性員工預先請假直接表示「不要培養女性主管，她不會把工作擺第一位，都是小孩跟家庭為優先」，甚至拍桌、寫下勞基法與公司內部規則不容許之自願離職切結書，種種言行已屬損害被告公司員工人格權之範疇，顯已達到職場霸凌之地步。且原告所為均非個案，而是長年常態發生，此種情形已讓一心處同仁感受到身心壓力，且對於工作並無任何幫助。足見原告對於職場中涉及職場暴力之情緒性言行舉止，並無改善，具高度再犯可能性

　㈤又原告於公司108年1月28日發放問卷前，即曾於管理職會議、及BTP課程中強力要求下屬於問卷或訪談中必須否認原告有職場霸凌等，甚至強硬地指揮回答內容，加上原告有追查申訴人身分之行為，讓下屬均懼怕受報復而畏懼於填答問卷，此亦是導致被告發放問卷回收率不高、填答結果未能完整呈現霸凌事實之原因，原告試圖追查申訴人身分、揚言報復、施壓下屬不實填答問卷、妨礙公司調查之行為，其顯然不願改善其不當言行，且被告為落實霸凌零容忍之目標，保護其他受霸凌者，防止人才流失、員工身心健康耗損、受檢舉訴追之法律風險等不利影響。此明顯牴觸行為準則關於「我做事秉持誠信」、「展現高道德標準」、「行為合乎道德」等強調誠實、誠信的要求，更嚴重破壞勞資間信賴關係。

　㈥基於以上調查結果，被告通路支援處副總經理〇〇〇108年3月6日提出調查報告，同日被告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綜合相關事實討論後，認定原告構成職場暴力，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對於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規定解僱原告，並於108年3月7日通知原告108年3月21日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雖事後於108年3月15日向被告提出書面申復，惟經被告108年3月25日召開懲戒委員會申復會議，並通知原告本人列席陳述意見，但原告僅逕自向委員會發問10個提問後，即片面直接離席，未提出任何有利自己的新事證，懲戒委員會即決議維持原議，並通知原告結果。

　㈦綜上，原告職場霸凌之行為及妨礙被告公司調查之行為，違背被告基於行為準則等工作規則對原告之要求，明顯喪失被告要求誠信的基本道德標準，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重大侮辱及同條第4款的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解僱要件。從上開事實過程觀之，客觀上，已難以期待被告與原告繼續維持僱傭關係，則被告採取解僱之最後手段，自屬合理適當。

　㈧被告雖於107年9月間開始接獲檢舉，但因為是匿名，缺乏具體事證，難認已「知悉」，當不因公司收到匿名檢舉即起算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直至107年11月26日化名「吳正義」者來信再次檢舉，並描述日期、時間、原告不當言行，甚至提供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兩段錄音檔，被告方有進行進一步調查之可能性。而被告前後經與化名「吳正義」者陸續通信聯絡取得錄音檔並聽取、研擬問卷及訪談計畫、108年1月17日訪談原告本人、108年1月28日至一心處發放問卷、108年2月11日統計已回收問卷、108年2月14至27日訪談其他一心處人員、108年3月5日第二次訪談原告本人、108年3月6日作成調查報告（見被證5第1~2頁案件調查時間過程表），並於同日經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決議認定原告構成職場暴力，可知被告為求慎重、亦為避免原告受冤枉，故善盡調查之能事。是所謂雇主「知悉」之標準，應以雇主調查完成、取得確信為斷，則本件自應以被告善盡調查能事後，作成調查報告並提交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決議通過之108年3月6日，作為被告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謂「知悉其情形」，而起算除斥期間之時間點。被告於108年3月7日告知原告108年3月21日終止勞動契約，自無超過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而屬合法。

　㈨原告主張被告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2項第3款、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等相關法令，對原告進行調查云云，惟職安法第6條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是規定雇主應採取保護機制，預防勞工遭受職場不法侵害等。制度本身要保護的是職場暴力的受害人，今原告是被指控職場暴力的行為人，引用上開法規為主張，實有誤會等語，資為抗辯。

　㈩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89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自95年2月1日起調任被告一心處，自102年2月1日起擔任一心處營業處經理，於106年1月1日起晉升為營業處協理，每月給付金額不固定，被告為原告提繳之退休金數額每月為9,000元。

　㈡被告美國總公司道德信箱曾於107年9月接獲投訴原告職場霸凌之匿名檢舉信函，再於107年11月26日、107年12月11日、107年12月24日及107年12月26日多次接獲以化名「吳正義」投訴原告職場霸凌內容，寄送至被告公司道德主管信箱（如本院卷一第133至141頁），並曾提供107年11月5日及107年12月25日錄音檔（被證13，外放)。

　㈢原告曾：⑴於108年1月16日經被告告知被訴職場霸凌需接受調查，並⑵於同年月17日接受被告稽核人員詢問，被告曾以上開告知、詢問及⑶於108年1月28日以對公司人員發放問卷同年2月1日回收及同年2月11日統計（如本院卷一第143頁、第290至298頁）、⑷108年2月14日至27日訪談（如本院卷一第466至477頁）、⑸108年3月5日與原告再詢問（如本院卷一第145至148頁）之方式調查，嗣經被告副總經理〇〇〇於108年3月6日提出調查報告（如本院卷一第149至155頁），被告公司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下稱被告公司懲委會）於同日認定原告構成職場暴力，決議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被告工作規則第26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以原告涉及職場心理與語言暴力，自108年3月21日起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如本院卷一第157至162頁），並於108年3月7日通知原告（如本院卷一第27至29頁）。

　㈣原告曾於108年3月15日（如本院卷一第163至166頁）對被告上開解僱決定提起申復，並出席108年3月25日被告公司懲委會會議，惟該委員會仍維持原決議（如本院卷一第167至169頁），並於108年3月29日函復原告（如本院卷一第171頁）。

　㈤原告再於108年3月29日以律師函告知不得為不利於原告之行為（如本院卷一第31至32頁），並於同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與被告於108年4月25日調解不成立（如本院卷一第33至34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及第4 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1.原告是否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之終止勞動契約事由：

  ⑴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所謂之「重大侮辱」，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即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動契約之繼續存在為綜合之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暴行」，乃指強暴、脅迫之行為，自不以對共同工作之勞工之身體施以暴力之行為為限，倘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言語恐嚇或脅迫共同工作之勞工，致使共同工作之勞工心生畏懼，而難以期待雇主與實施暴行之勞工繼續維持勞動契約關係，即屬之，而得由雇主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⑵被告於107年11月26日收到化名「吳正義」的匿名人士來信道德主管信箱，自稱一心處成員，舉發原告「對於員工有情緒化、高頻率且長期霸凌的舉動，如：威脅、辱罵、大聲威嚇、拍桌、摔物品等」，並稱原告情節嚴重，已有許多人離開、甚至產生身心疾病，但大多人不敢反應、深怕受報復等語。此經道德主管〇〇〇陸續與化名「吳正義」者通信，其雖仍害怕而不願具名，但107年12月11日電子郵件補充：107年11月5日中午左右，原告「總是對員工大聲吆喝，其中不乏一些髒話（他媽的、他媽…）、威脅字眼（我想打你、你就不要做了…等等）。107年12月10日約上午8點半左右，原告「又有對管理職大聲吆喝、拍桌、大聲捶打牆壁…等狀況（隔著辦公室有非常多壽險顧問聽到，坐離比鮫近者可依稀聽到其中依然不乏髒話及其威脅言語)；另107年12月24日又以電子郵件補充當日中午約12時40分原告「對壽險顧問〇〇〇大聲咆嘯，Steve(按：即原告）：『你是豬啊！！！！！！！』、107年12月26日再次提出電子郵件補充前日即107年12月25日上午約9點左右，管理職會議室中傳出Steve大吼「幹你娘」隨後立即又有數聲金屬物品大聲敲打桌面的聲音等，並提出被告道德主管〇〇〇與化名「吳正義」者107年11月26日至108年1月3日間往來電子郵件為證（本院卷一第133至141頁）。被告之調查人員於108年1月17日側聽檢舉人所附錄音帶㈡，內容為與SM業績檢討會議，會議中原告對SM掌控業績狀況不滿意，情緒起伏頗大，似有物品敲桌子的聲音，對SM有很強的壓迫感如爆粗口，批評別人，貶低SM人格，語帶威脅。非常不合適的言語包含：「他媽的」、「幹〇娘」、「放屁」，語帶威脅：「那我要你幹什麼」、「你就是不入流的管理職」、「你說做不到PTC該怎麼辦？」（參見本院卷一第151至152頁調查報告）另被告派員於108年2月21日至2月27日訪談一心處員工，其中代號乙、丙、丁三人均指出原告對其個人有持續性的霸凌行為，主要是持續性在會議中透過言語羞辱、貶低人格，動作威嚇等要求新人培育，所帶LP的業績及SM招募目標達成等，而造成陳述人心生畏懼、害怕及痛苦。言語羞辱：「你是豬嗎？」、「去死啦」、「你要不要去死呀」、「LP離職你要不要去死啊」、「你要不要去切腹自殺啊」、「他媽的」、「你腦袋有洞嗎」；貶低人格：「不要做SM，那轉回去當LP啊」、「你的LP就是這樣被你害死的」、「以後絕對不要用女性或不要招募這種女人」、「公司不會成長就是因為你們」；動作威嚇：「摔會議資料」、「翻桌子」、「敲杯子」、「用力拍當事人的背或肩」、「要求寫切結書如業績或招募不到自願轉回當LP」（其中二位陳述人自述被迫寫下切結書）。另代號乙、丙、丁、戊、己之陳述人均指原告在情緒上容易失控，對於原告的行為均認為不妥，但都委曲求全不願舉發，尤其是管理職SM，他們認為生計全是掌握在AM手中，因為新人招募全是需仰賴AM的支援，並擔心害怕舉發原告會造成他們在公司無法生存下去。（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54頁），並提出108年2月21日訪談乙○○、同年月22日訪談〇〇〇、〇〇〇之訪談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66至477頁）。且經證人乙○○到庭證稱：「訪談紀錄跟我訪談的紀錄相符合，原告在帶領一心處同仁期間，會突然情緒失控、暴怒，對我及同仁施以言語上的侮辱，在107年7月曾在管理職會議原告情緒失控謾罵、翻桌子，把三人用的會議桌翻掉。107年12月管理職會議中，有罵三字經幹你娘。從我104年到原告單位開始，就一直持續，管理職會議裡面，10次約有3、4次會有情緒失控、暴怒、謾罵的情況。壽險顧問的會議，一個月會有大概3次的頻率對著同仁暴怒、謾罵。....對原告的情緒不確定，像一個未爆彈，前一分鐘可能好好的，下一秒鐘可能暴怒，然後罵我是豬，還有剛剛提到在管理職會議就直接罵幹你娘，這對我自己、甚至是對我媽媽都是非常大的侮辱，長期下來工作壓力非常大，因為不知道經過這一次，下一次不知道原告何時會罵人。...我在一心處期間，的確因原告言語攻擊或辱罵或不當言行有一位同仁〇〇〇離職，有四位同仁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調處。...107年的申誡與停權處分之後，原告對同仁的態度沒有改變，還是一樣，所以並沒有解決我們面臨的心理壓力。在公司進行調查之前，原告有在兩個場合明示（同仁如何回答），第一個是管理職會議，第二個是BTP的課程，...原告說我沒有對你們霸凌，你們不要亂講，不要害我。...原告有公開在管理職會議的時候一個一個問是不是你去告密的，原告私底下也找我吃晚餐，在吃飯過程中問我覺得是誰去告密的，...。原告這樣管理方式對我沒有幫助。反而在心理上形成非常大的壓力，上班或開會的前一天，壓力會特別大。」（參見本院卷二第346至353頁）足見被告係持續性地針對其所帶領之SM同仁，因績效而施加情緒壓力，並有大聲侮辱、喝叱、翻桌、摔擲文件之舉動。又經被告展開調查期間，並於管理職會議一一質問每位SM誰告的密，並要求被詢問時必須回答沒有遭到原告霸凌，已令乙○○、〇〇〇、〇〇〇感到不受尊重及心理壓力。由此可見原告確實對共同工作之勞工即乙○○、〇〇〇、〇〇〇等人長期有重大侮辱之行為，甚且於被告調查階段，仍施加心理壓力左右同仁之回答。準此，原告之上開行為不僅導致共事之SM勢必因持續處於原告威勢之下而內心感到懼怕，進而將影響其他共同工作之被告公司勞工之團隊效率與職場氛圍，顯然已難期被告採 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而繼續與原告維持勞動契約關係。是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

  2.原告是否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終止勞動契約事由：

  ⑴按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所謂「情節重大」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而判斷是否符合此一要件，應以勞工職務及其違規行為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商業競爭力、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作為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標準。倘勞工違反勞動契約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非以雇主曾否加以告誡或懲處為斷，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與維護企業管理紀律之建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94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18號、第1227號裁判意旨參照）。

  ⑵再按勞動契約為一繼續性及專屬性契約，勞雇雙方間非僅存有提供勞務與給付報酬之權利義務關係存在。勞動關係存續中，雇主對勞工另負有保護照顧義務；勞工除提供勞務之主要義務外，尚有基於民法第148 條第2 項誠信原則所發生之附隨義務，即遵守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之約定，服從雇主之監督，忠誠履行勞動契約之義務。又被告公司之「外勤員工工作規則」（本院卷一第197至205頁）、「行為準則」（本院卷一第173至196頁）、「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不當侵害預防計畫」（本院卷一第207至210頁）、「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本院卷一第211頁）等規定，員工應遵守公司道德標準與政策，包括誠信、公平對待、互相尊重等内涵，原告均應遵守之。被告為建立自身良好企業文化，塑造優良企業價值，對所有職員均要求遵守「保德信行為準則--做正確選擇」其中包括：第2頁「我們的價值觀」規定：「互相尊重：我們海納百川，協力合作，擁有不同背景與才能的個人，均可在此貢獻所能，以獲得成長。我們是基於相互尊敬而共同合作以建立關係。我們積極傾聽，誠實發言並且公平行事。我們鼓勵員工及銷售夥伴以誠信執行業務。」第3頁提及：「行為合乎道德做事秉持誠信，依據高道德標準制定決策。…公平對待員工營造公平、專業及協力合作的工作環境。」、第4頁主管應該怎麼做：「展現高道德標準。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於組織中以身作則成為領導典範。…」、「行為務必符合保德信的最佳利益。須提升並保護保德信的品牌、名稱與商譽；行為要符合高道德標準，並立即提報道德疑慮。」、「營造『仗義執言』的文化。鼓勵公開溝通、建立信任、快速解決問題及堅守保德信的禁止報復政策，以營造讓員工勇於呈報疑慮的文化。」、第12頁揭示「公平對待員工」的應知事項「…保德信也不容許任何造成恐嚇或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及行事要點「以專業及尊嚴對待所有與保德信有關之人員…創造並維繫公開安全的工作環境。」另被告之「外勤員工工作規則」第18條規定：「工作規範1.外勤員工應遵守勞動契約、道德規範及本公司不定期增修之相關規定。」、第17條第2項第5款、第9款、第15款及第16款規定：「外勤員工有下列之一情事者，本公司得依情節輕重予以懲戒處分。…(5)對同仁惡意攻訐、誣告、偽證、實施暴行、有重大侮辱之行為或製造事端者。…（9)違反本公司道德規範，或本公司公布修正之任何保德信原則與政策。...(15)任何其他可能影響工作程序或公司權益、信譽之行為。…（16)勞基法第12條所列之行為。」第26條第1項第2、4款規定：「凡本公司外勤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2.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員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4.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再者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所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及不當侵害預防計畫」，除第3條定義職場暴力外，第5條行為規範之建構明文：「1.公司聲明絕不容忍任何公司之各級主管有職場霸凌之行為...2.於内部會議及系統公布欄中，明確聲明對各種職場不法及不當侵害採取零容忍之原則。3.禁止主管與下屬間，同仁與同仁間有各種的職場不法及不當侵害行為。」附件1被告公司「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亦可見被告公司明文表示：「〜特以書面加以聲明，絕不容忍任何公司之各級主管有職場霸凌之行為…」，是依照上開工作規則、道德規範等被告公司内部規章制度，原告身為公司高階主管，且任職近19年，應知悉上開規範内容及應遵守的義務，更應以身作則。惟被告檢視匿名申訴所述情事，對照兩份錄音檔、問卷結果、勞工訪談紀錄，可證原告甫經107年3月受認定職場暴力並受懲處後，未有深切反省改善，仍持續有職場暴力行為。化名吳正義之匿名人士除上開申訴内容外，更提出有兩段錄音檔，佐證原告於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有涉及12職場霸凌之言詞，其會議中聲量巨大、甚至飆罵粗話，顯然已有損下屬人性尊嚴、並破壞辦公秩序與氣氛，以上證據與匿名申訴内容互為對照，已足顯示原告實有對下屬職場暴力之惡行。且其程度，對受到辱罵的當事人而言，可能已有構成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嫌，而可能受被害人提起刑事告訴；對被告而言，原告所為顯然牴觸《行為準則》關於「互相尊重公平對待員工等營造公平互重職場環境的要求，並已構成「職場霸凌」，及對下屬的「重大侮辱」，而可能使下屬對主管機關提出申訴、甚至依勞基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對公司造成不利之法律責任與風險，其嚴重性，至為明顯。又三名受訪談SM均提及原告於公司108年1月28日發放問卷前，即曾於會議中強力要求下屬於問卷或訪談中必須否認原告有職場霸凌等，甚至強硬地指揮回答内容，加上原告有追查申訴人身分之行為，讓下屬均懼怕受報復而畏懼於填答問卷，此亦是導致被告發放問卷回收率不高、填答結果未能完整呈現霸凌事實之原因，明顯牴觸「行為準則」關於「我做事秉持誠信、展現高道德標準」、「行為合乎道德」等被告公司強調誠實、誠信的要求。且原告於107年3月2日曾因受申訴，經被告調查後，以構成職場霸凌，違反外勤員工工作規則第17條第2項第5，9、15款為由，處以申誡以及半年不得參與晉升、甄選、競賽及表揚之懲處，該次懲處之書面通知並告誡「台端身為營業處最高主管，日後應謹言慎行，尊重同仁之感受，同時秉持本公司價值觀之體現，並禮保未來不再有先前類似行為發生」，被告已給予原告充分改善機會，其理應深切檢討改善，但本次再受申訴並調查後，卻發現原告仍常有具明顯侮辱、恐嚇意味之不當言論（該等言論之不當程度，更高於前次申訴案所調查之結果），足見原告對於職場中涉及職場暴力之情緒性言行舉止，並無改善，具高度再違反工作規則之虞，足認原告罔顧上開工作規則之道德要求，於職場中涉及侮辱下屬之情緒性言行舉止，顯不符工作規則而有使被告公司人才流失、員工身心健康後損、受檢舉追訴之法律風險等不利影響，已逾越一般公司管理所得合理忍受之範圍，應屬嚴重違反忠實履行勞動契約之義務。原告前開舉措導致兩造勞動關係之誠實信賴基礎已受到嚴重干擾破壞，客觀上已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情節自屬重大，且被告之解僱與原告上開行為間係屬相當，符合比例原則，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是被告主張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洵屬有據。

　㈢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是否逾除斥期間？

  1.按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雇主依前項第2、4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該項所謂之「知悉其情形」，依同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情形，係指對勞工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有所確信者而言，如未經查證，是否真實或屬虛偽，既不可得而知，自無所謂「知悉」可言，否則，如僅憑投訴人單方指訴，不調查審酌被訴者之辯解，或未謹慎查證，則於事實真相無清楚知悉之情形下，貿然予以解僱（終止勞動契約），殊非保障勞工之道及勞資關係和諧之法。故該30日之除斥期間，自應以調查程序完成，客觀上已確定，即雇主獲得相當之確信時，方可開始起算（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93號判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被告於107年9月即接獲檢舉霸凌，即已知悉本件情事，至遲於108年1月28日進行問卷調查完成，即已知悉，被告則辯稱：於108年3月6日因調查完畢而做成調查報告，送職場暴力處理小組暨戒委員會決議認定構成職場暴力，30日除斥期間應自該日起算。

  ⑶經查，107年9月間被告接獲檢舉，但因為是匿名，缺乏具體事證，難認被告已「知悉」，當不因公司收到匿名檢舉即起算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況107年11月26日，化名「吳正義」者再度檢舉，並描述日期、時間、原告不當言行，甚至提供107年11月5日、107年12月25日兩段錄音檔，被告方有進一步調查可能。被告並研擬問卷及訪談計畫、108年1月17日訪談原告本人、108年1月28日至一心處發放問卷、108年2月11日統計已回收問卷、108年2月14至27日訪談其他一心處人員、108年3月5日第二次訪談原告本人、迄108年3月6日作成調查報告，並於同日提交職場暴力審議處理小組暨懲戒委員會討論，故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30日除斥期間應自108年3月6日起算。是被告於同年3月7日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尚未逾該30日之除斥期間。 

  ㈣綜據前述，被告於108年3月7日以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為由，通知原告自108年3月21日起終止勞動契約，應為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已生終止效力，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即無理由。被告自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時起，已無給付原告薪資之義務，故原告再請求僱傭關係終止後，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各648,664元，及各自每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及按月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均無理由。

　㈤原告依兩造之勞動契約及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短發之108年1月份組織發展人力成長獎金350,000元、108年3月份529,980元，合計879,980元薪資部分：

  1.依據被告公司「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10條所規定「人力補償獎金」350,000元，係營業處内業務經理受晉升為處經理，或壽險顧問受晉升為業務經理，因此離開原營業處時，給予原營業處經理獎金以獎勵其培育管理職人才之貢獻。原告固提出被告公告107年下半年AM甄選合格名單，主張其轄下〇〇〇於108年1月28日取得轉任AM資格（參見本院卷一第452頁）。惟〇〇〇並未於108年1月即擢升為處經理，係至原告離職後，始自108年4月間起受被告任命為一心處新任處經理，故原告於108年1月份並無符合領許此項人力補償獎金之條件，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2.另原告主張短付108年3月分薪資部分，關於招募及延攬獎金135,000元部分，即「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8、9條所規定「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獎金」、「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加成獎金」(參見本院卷一第272至274頁），及持續率獎金455,861元部分，即「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6條（參見本院卷一第271至272頁），上開金額經被告合算，另扣除責任額61,733元，故原告得領取之108年3月1日至20日任職期間得領取之獎金差額應為341,373元（參見本院卷二第69至70頁）。惟被告辯稱：依「營業處經理酬佣計劃」第14條規定「營業處經理一旦被終止任命，則第2條以後所述之酬佣辦法應立即停止適用，該個人並不得再以營業處經理之名領取任何酬佣、獎金獲報酬。」原告既已遭解僱，當無從適用該辦法領取處經理所得領取之酬佣、獎金。惟依據該辦法第2條第1項所載，營業處經理之報酬由下列八項組成「基本酬勞、主管津貼、生產力成長獎金、持續率獎金、保全特別獎金、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獎金、壽險顧問招募及定著加成獎金、人力補償獎金」，足認上開八項係屬原告之工資，被告依據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應全額直接給付。而依據前開辦法第14條，係規定終止任命後立即停止適用，故應自原告遭解僱後始停止適用，不得解為溯及於離職前停止適用。原告既自108年3月1日至20日仍為被告提供勞務，仍應適用上開規定，其請求被告按當月任職比例發放上開獎金341,373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41,3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另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08年4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16日給付原告648,664元，及各自每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及按月提繳9,000原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范國豪





